FEMAZ P EZRAT I
1134 B % 2 ¢ F 555

b A FRBHAHEGF AP
E T_R I A 7R & AL
)_/F)\/ & \'_E" z;r‘b,ﬂ:Ea‘;

Fli 7 &f (22 A 2Edtfed)

F3E A RAFEF LR (THBRIFALD)

L2 AL FRi= g
e
IR A sRATIGEE (L2 A2 2 A2 #EE AR A)
e

e BN g

FAFEARSTIEFFTRAETE 1A AR

11397 11p #f2l12% B X %37 F %485 % - %

AP ALt

4|
P B A2 RERATIIAE 2D 30 3 R A 2k

-

Iy

el

-

—_—

FRRA L P RR 2 FREE o

»
~

2

e

7
-
ANEWNITEA A 222 ARI12#£87 30F B E T
B i BB EFRLFHESIART > §F* 30
T 2 T (THEAEE)

FHFEARYFEP G P L RAARR -, T3 AT
lé*WWvx?W”*'&ATiﬁﬁ$&ﬁ%h%ﬁzm]af

:%%&ﬁﬁz%ﬁaﬁ*ﬁi%&é#
d

N

g\g«a@
Eﬂ\@

e

o

b - ﬁﬁuwr ﬁﬁ°JﬁWWﬁ r1@m%%%@w@
BE- ~ZABNAKR ) TSAIHFAIFIERY pk

N



i

=

BTt A TS F BB E-kA Ry 2 TR AR KRAR
205 A &FPBITIER P FRE RAF F2 - 3
W ERRTE o Ak AR R (A% Z %465 ~ 500
) AT HFRZEHAMOETIE AR T BT HF o
B A - AT o BT A R R A A PR kA
FAR2FMTESIAF3I 06 RT 4 db i~ 2 ~ ()
Mard @or 2 M 6 03 (THRIZEH 89 73
4) % 31E %278 ~ 541553~ 458 - %Gﬁ;%?S\ES—lIE:sf]r‘*grs
Aa(z)~(2)EEE (Aas- $£3882391F 5 AR
%262~2992304F ) AL FAR AR R (ARE = 5296
Z297TE ) o HF’%&*“)@% B kLML 1Ak
P AEE ST hE (THRLTZE) 5220 ~ %250F
N F1B4EF I ~ S5~ %238 ~ 2 kL G4 £ 5 4iE
FLE o fRdAc SRR A A T A P B REAE S PR
ERFAHRDNZGEIZIMA L PR FHE KL D
ir’ap LR SATIES T 53~ 6T, & A
P2t 1142670 30p i rmzFif 4z (AFa% - 53837 ) o
FIRA LKA FARITI4E10" 280 ﬁ;ofﬁ; LE R AE
KRR, L BHEATF A GERFEAHLRGF AP (T
EEBaF) o s lEa A g = oA RFE MG
WK EREAL D T RAREFELARTRNE S E
%L;»igiﬂl_%‘rj%;u F®MERME ARk RMAS (T
HALAR) PRLERFTE ., (REE2 3297
Afd = 52617 )  RAA T AR RN RITLE
FFEVE (RFES- %2192220F ) > A A4 E10
P28Pp ESRMP P PG AY - F e /A2 B2
AL R PFAT AR H B AR NP L LE

oo B AL AR (THEERTR) 2R LHR

ov
g



AR VA ZARAEREF (¥ %2047 )
iR AT RAMTIEF 1 S 3R RS AEF
J'_%ﬁ/\zi‘}'%:

bl TEEE, (LERRERN 2 TETH, (L
FERFRZR2) A5 (T X F 5 %Ir“ﬁﬂlA 2A %7
) & +iﬁwﬁ—igm;ﬂ'§,\;}%gig }J

2 F R b A ’ﬁﬁﬁm%ﬁ%%&i?ﬁ°%ﬁ
aﬁw;4ﬁfaﬁ%’%wﬁﬁzﬂﬁ

Al (f2d FF ) 2 mfFif o HALY
fo T /Fd 5 E2 b d miify | 2 FMI R 54
YA R BRNEATRE &SRR

MIFASPTRE PR A LA REE LT EH

=
7

SOARR A R AT AR TR B
» 5

. i
3HEH2~378 ~ $4E%1 3458 ~ 5655 ~6-1~ 878 2
v LR A FFEALL FA D

8 T
PR LA LML ERES L B ERFE
A
MIFACTRNEGEHMGTIHEF T L5 A
FZRMFIE P2 A%e (AT E o ot BB~ 2B#7

LRtk A A T

%)’ﬂ”ﬁ‘?% %ﬁﬁ
o R



" L x?}i}'f)»’fgrﬁg ’SE

ER22EFIE FIFR T P FA ST ERA RS
AFLBEF RO A REE T BRI DT GE
A FREEIY A A R R 250E

*2ZBRPEF S

AP FA DDA R R R E P RAZE S
TEHENHIZRAR FE AT HA PRI B
EEHFREBLQ FTHFEIEIHFAL S MRS T
ST o e B AL AR TALZ Mk 0
RGN (x%ﬁ"F”ﬁf&iﬁFﬁ%’i‘é) FHEBRRATRET
Mo fBECHLp (& ﬁFKPF-—fFﬁ;?l“,Lh L) ok
HiTe  BHPHEAATIRAJIEER > REEF X
AR EIE L UERATR AR {EF NE FOH6TIE
SIRPFIFLE L A RTE F FOTIERF &5 "1‘#
R E 5184 % 158
: F

o

i~ %5441 - FH6THEH 1 ~ %57
$2260E %178 ~ HIS4ES IS ~ 292 5231 5270 4
ToR- Gl R AT FIRETE (F
T o T E R 29WE R LG RAR L PR A F i AP
GE AR BEATRER A RIS RHE &
M SR PRI o

%~ ERAZHUE

- A FPFAEGER ST 5220 R !
FHANYT R ER S ﬁﬁi

p

[S=—Y
N _i_'g\
4

»
hS
DO
DO
-3
o
R
[SSNNY
b=
ST
3

2N
S AN 2 #+4 MV @mE
FB o phul X AL
Sy



Bigg bR A2 KA FERA N %;E4 A I N N A
o GRFENEFEERFGEI TS 0 §ER L
Afz e iERFFERA SRR P ARE 1R LK
EEuM . AFFETE . JXARE JIRFASTER
BGANFE  EFLER AT 220 3 FAR R

VB PEA AR 2T E §O5IERT
GEASHET B EY S KX MR E A g FR
By v EOEAGEEN A AR AR AT R Y
B PR 294 %73 0 AR A LI EL R
YA 5 AN SR R AR

MR ELRTAT I NP A RN RBESRTS LS
AF o BEFIZEMRRI AP FULI RS -
VAL FEARGER FLRHE N TR FET T

CeEEd s QEEAN TR FANEHMGTEYE L E
PR AL AN FER S XY RSB RT%H%M%b
FRNA2EBEF LI AL ERy 2 4 p B
%iﬁ%ﬂ«%ﬁﬁﬁiiﬁﬁ’ﬁiﬁaggﬁigiﬁ
o AELARUGEFHEFT S O ENDFAHRFERT S 4
LEM LN EARN EREAD S EREL L PR R
FPHAT AN EHM AT R S R S

9F = o

FREA S L2 1% 5%
w%%%?ﬂﬁi%T&’
M2 T 0 AR

-}
(d

5

P AR

WRE ML DAL A A
A PRA R TR PR AT

==

g&& g _‘ﬁ—flj’if b”i‘éﬁ B A

2 %% famt T e

7 4

o

WA R ERSY L E S22
FIRA S g ER A AL
d R FRREES 27



FAk VA D RER L
¥ P
AP RA REF AR S ISAE S IF R TS SR

P
3
&
R
o
o
(\.‘3
N
A
\-— \
4
=
o3
Y
H
J

fﬂ}

P
>
>

DO

DO

\_i_" H\

FHRAFLAENR AT 3 oM FABER T
A

RNOEDFRL PR A Y RAGE S RS oL oM
FPHATEERIRA TR A XK TRER XML
HERZEAECEFEZN 53 p AF WL LR B4 df
TA W AT T o

B~ H FH

- " RFE AR PR A kAR BP AT
(R 2 AR S e s B Y -~ Z ISR o
S s 2@ sz AT H P HFA1008 ~ % p A2
AL AEERPATFH P P RFEFOE 2L
7E AP AT R A TR FR AR
BR2%, 2 TLAREARY, A 4ﬁvﬂimﬂ‘d iR

L

(/)% (2)58 P b 37 A R IR R o
IS AR IR A2 R

(C)F 2 A 2.} 2R R i b2 RIS W o
EHe 2 12 B A RERE T a4 43 BRE o
15~ REZARFHAFRLT (2m¥- 261322627 » 2%

z %85~ 204F )
-~ PHFAAY kLA

Qﬂ
A
—
(‘S‘!\-
-
o
e
g B
¥
DN
S
L
0
N

6



SN HAL AT AP A LB ©d T
&

TIEA AT RLGHLEN o

R g ¥ %061023% Ralii ol ( BAE) 4£E€]1132/J
BV HR) ’ﬂ%ﬁ;P”’r4é TH g o
FERSEAEAREAS 05 (FEEFFHLLTE
e

(B)ELHAERBEEFAXGHEHHATELM » ZtA L

FARMZBHARRTANEERFES  BATHE - BAE
WEESD  MABERARE  HERAEP 2 SR
$EEN

2
B NERA ;mz»f,“f ““%zﬁ» : ,:‘s LG LG FIEF 2T
PATES ]~ 3438 ~ F6ER5 - 6-158 -~ $8iE g w2

2
22 FREL AN PFERISEREYD
rPHEGFE AL pa‘vé\f»"w%fiﬁiz
B RFNORLBFHAT 0 FRTEUTGN F2E

-

9

oM
\ﬂl

&
S

v ?_*F

-_—N\

TITE N2 Ry wEH > P EEFEA LS 3
Fé%ﬁé’¢%%ﬂfﬁﬁzhfiv‘%¢omﬁhﬂﬁiﬁ'
no 2l B 2 (AR iEg) o
TERAARE) CME (LREREH2Y)
@%(ﬂmizgﬁﬁ%&ﬁw—H%ﬁ>~pw<%ﬁ

7

AN

‘::1,

’-"P@



WA 2 g eh) $RE G SRRV RO FEESE
fﬁm'ﬁﬂﬁﬁﬁ*%m@%b>&@%ﬂ%ﬁ¢2¢ﬁ
B ST E X BRI RARL A o A pAB G B

.3—\

fAffae il > RS BP R A RRLY F AT OR
MR RN R O M IR AR R KA
ZRAESENE g NMBNIKRFLZFT 0 FID VR
FRORFZEHRM  NFEEFEAP L LTTOR F 2

CEHLER R CFEAFZR AR AEFTEAR
ek 2 A (BB IRlllER S F 5208350~ 1
P FFIT0TH5L~ 1142 B 5 F 3 %72~ 178351 &
FHAR g FRR) o
Cuf%Aﬁ@&}%*:>§%1%EGHIBg?ﬁéif%ﬁgﬁ
("#4) > T UL ATHHNZ A EFEFET (PELT)
%i%AQ?éiﬁAﬁié&gﬁﬁ’%%% Bt A

L fF R TRANES T R B
£

Pead
E =

o =t T
=

-h_‘\
Pl
\¢ T]v

RZAF B EFR AR A BRI FAPREF
PN FRGASLIR LF RS

&

Hy (REE-%9TFE) > "&b THE5 TrwA g F
SO FRZKE TG B FE
ek o A LPRIE T FREASZAR
eF ko, (RFS- %100-105~107F )

P PR A A 2R A P LS QY TR B - 7
B kLA E LS RE S A DD F B
@ e Wﬁﬁ(ﬂ$)J($i§ﬁ€ﬁ¥5ﬁ~gﬁﬁi

Iy

-



N
»
N
=~

>

L

(w,
R TN

s/\l‘
/Q.

> -534,7 S_\?u] ETIRS

.é\:\
N
4

P
M

~ % i
(¥
=

-\

F

N

S

[u—
4

W
FIaS
\>~_

4

=

—\
|

F& =k T

bo

ey
(w
?’E

-
N
ke
e
!

e
i
Eto
-

/4
o
v RN
>~

>

-,
M-
—\
|

R4

o
I T

T
N
_“1:'-\\

st
m

T ]

)
‘S‘ \:-'\:j\ \m‘L /""}

|

4

—\
—_

o
Jd
= R

R

4'?“

i

I L AR LY SN
: Bis & L Aph 2

!
BELEH R FEfRE
e @ @ E gl g
CEEEERILEEE F70 -] 1
TREAT o DR E AR H
FUERN AT S E S e °o

G %5~6-17 0 THe 3 (3

>
=

J

(“
o
(“
=
4k
a«%ﬂ

«_‘:‘5
’«ﬂ
pis

~
.
o)
iy
e
=H
4y
i
=

@
{\_

P
AN
o
S
(w,
\
4
fa
A~

#L"Bﬁé
PEF BB EAF N

E & Nz = FlA ol ¥ (B m e
R AT 32 L FERE S MBEFTA AT A
B-FFLNAAENT A SIS AKRE S HRZ
RECERFETLENMNFICE FTRALRE
% AEE ,Mfa ERA “?\’—*L'ritﬁ‘r'—‘ﬁ h B R A LIS TR EF
WEFRE-BEHES F AR 5 AENP

* °
(o) F2rd ASEAFHFA ST EMEOFE L AR IFAD
@ * PR A AT I ~ ¥ E

—
L

”ﬁriﬁA%ﬁ%%igggﬂ ’i
V&% 3EF20 9T

7
R
o
4
—
e
>
o

@

St
=

o3
—
[

%}ii ;’% AR :}a)—?ﬁ K
=]



R L GHEOF4ER] 345 - $61E %5 - F6-
19~ $8iEH & VAL kL ga g gxd (112
. -

fEEH LN 2 X EEPEF P ERE R H
DFF R FAEREL N2 O T T E TR

QFEm Y Ry A

gﬁiﬁiﬁiﬁﬁoﬁﬂ’J%&i’awméiﬁ
At 12E 47 26p 3 S0 AL FA O F 5 A FRAR IR A
2P 4 AR ET AT 23R ] & fk
FAF/NIEA S K (P H23) AN EELI AP P S
FHEA A EHLE (S B2 EHE
W) O FTA PR EGY 16p 2@ EEEE
Freran G (e E20) ot x o P PP REEFE
NP EHENRRALI2EZ 6 B2 FFHS
?*?1124’13’925@3“\21\257,@«;?]15331; 6P = B 3t
diZER S
Fao e EHPMENEBRE T T
g '

2
[
/w
-h_‘\
K
"
)
T
_j
k3
=
4y

B/ = ow T
: N

.

NS

éﬁﬁL’%fn%ﬁwlsﬁ%iﬁﬁﬁﬁi
' 2 AlI2&#37 6P 8 FR AP ERIA TR
CHEF AP RAR PRt o P



B 2t103£67 10 & F 254 & 9111237 67

Bloo RAXPAAFHFHDTU2E57 4p 73

%ok & G ehp g e

‘ ,‘ L EE (hE ¥ %2263 227
) ,ﬁer«&A«&112ﬁ3 6Bp {5 > B FAHF FA
SPRFESHETY  F ORI AEZEHNEGTRED
TAp KR o

2 F A NP LI2847 14p N F T B PR AR

¥R EEH Ty (LE15) A e Thka H
gy R TR AR FF R LI (TR ) HF
BFA (REFL-FUBFE ) > 2ded 374 9rfEH A f
AR AT AREF (AREe %1697 ) > 2 ¢ &I

Wpaamp T AREL ) (LA R) SO
F2IFTFLERSDPE > R FAFFFS 2 E R £
347 Bwrgmsa KRG S TIRES (ML

& 3]
Kok s FIRAp e m“a;@igj wEWE e F ik
%ﬁ@aﬁ&f&AQ?ﬁ%k&4@Mﬂuééémbé
PR A R P %%Fm~$§"“éﬁi (%o #lbH) &

oo UERE o gtk s FIRARANE E4LY 2] P SiAr
AHREEEAFRWEEL IPA T A Kiwd 3

A ope Y g
AR FHEE R R S HEE B2 FEL B
i ga ety (o®mBl) o Pl AT

Sz FaipE o

A l&E&}tP”%&*i‘,}i‘f_‘q;&H’

~

*
c

wan (73210) 2 £
?EAR



B FEHH 2Ry R P2 548

MR ERF LI HazZ AR HE AT 4 0 ¥

d [2FFRHREF U] LRI e 4. ¥ %

R ASZERE FUEREL -0 EFF IR

RS S b A U S
(

ﬁ%*i%ﬁé§°J

E@ﬁiﬁ’%ﬁﬁjﬁk“sg\
ar_pf‘;ﬁ:A ardk E 2 I'_p?“ﬁ/a Ec‘;*:" !‘_z,_gf N gr'-pagfu\dﬁw’é
*L@@w@<%é&%@w@>J ; (

4
—
N,
—\
:ic]

oo f? P ‘«"‘])’@ﬁg G- I ﬁpF’g 4 a.q_é‘. X - 7
AL ETEREEE S PR LS L2 EQFEFPMR
¥’7ﬁé€%?$ﬁﬂéﬁ1%% ,T;mkﬁa3@“2ﬁ

BOEN T e N AP AL P LR E [ ]12£6

o
54
=
N
e

1%ﬂjﬁ&iiﬁ ‘%LKWEL
&%ﬁﬁé~¥%ﬁ%ﬁi%ﬂiﬁ41&1%i‘é
FOEFO-1IHZHE"FTHIEFERGAFLNFE o

._l' EZ’K'—’%A,\—%%%bé‘g??‘#iﬁ?‘#“u%—"ﬂz,"—El‘

2P FER S LET IR pAERON A
ZHPNF AR *?&“ﬁéﬂ"—la’[@ﬁﬁ&%ﬁ&ié
fp s AvHEL AATEY L)L
9o R EFHHSELR  BEFREL R



BPEEER s aF A 2 Opd A B
A L ZRGA f BRI AT LS LK
o g A S PR R HYRF (112#57 49
BaFH) A EHEL AR AR (AL EA

fe) 22 o FIARU W REL L IERZ P AR 3
ZREBR I F Y ENF A aF AL ES & Ry
B3 RWF - REP A EARFEE AR A2 £
A E L WAHERY £ AR HPRF TR ]
B EFALNESFTHEE BRI -FHEZ
FAF 75 o ARp - RS O #HE £ R
BoRBEHIFAD cFERLREFLIRD (TAT
EFZESCCEAREI B AJIFamET > kB pd g
BAAeRELNF L) - B ARBRELLH
RAEFPE > FHEL b2 Qe 2 HEMpy > 23
FIZPFR B T BRE SN hAL g - AR L
YR FREEEEF PR HE G
A At R ELpd  LEMEEL L EE2 L
FPERFE O ZOETEdEIP TR 0 AR T R
REHBZ NG~ RIZRMEY - T L erd
v AR Ve L

B LS ez 22 sX8HEHgTEA Tt
FADPHREH AL AT A PRI FA PR
BR~ar8dis g & stmif A iw%"”f
2 Fhra2 EZL I EBEXER -

PRABRROSR D A X EHENFAEFIR YT TG
BES ) ES DAL AP LB A g
ég;,g#yhiégﬁﬁﬁﬁiﬂmﬁg53%4?”1?#7
Ko Flegp T PR A A2 88 o AR PR A o R T
LM g EREEZP G H60EFHIE G e A

[u—
w



FERLTHHFAEZ (Aafe %169~170F ) » ¥
T %237 > %4551 ~3-47 - %6iFE%5H 8
W FRENT LEAN M Ga s L s

(=N

il %zz»% kAL M EYDH T FRERAILE
oEN2Z > LA ag,é‘ﬂm’mw’g%—%%ggl:sgg
2 & T HC A2 ,%aiér%“:;‘_vd AP IFA ST 2
R ~ESEHE s BEENE R FAPRE F 4
IR

AT N S N L
SE T IR N R :
%Awawg@ﬁﬁéaﬁﬁgr%ﬁﬁﬁ”ﬁaﬁ>
RN p A FrRL B (ej B T
k%>ﬁw,¢~&ﬁf:,j@wﬁﬁﬁﬁﬁhw%
i

B ’-ﬁr%\ﬂb@ﬁx :,E'PBE'?F'QB. ﬁ';;—i'-é‘ y 4o

) ﬁ?‘i#@ﬁ\‘éﬁ Bk & H o VA b%é

& ﬁ’l“ﬁ‘”\ﬁﬂwﬁ‘%‘lé\ ’_Pfé 4’15'15 TH 8
@

LTEde0% @%3ﬁ”Ti’F*%&VK€H¢J€%&2

2L

¥ SIS RS G
SR TARER (M E) | 2 HRIFATEL



HEPFLHG B FRHRFTLSH ki
B RAGARERL A G 2 QR LA o0

égﬁ%%ﬁF%&“?i%ﬁ’ﬁ
Bkt b B FA LT LALREE AR
%’@%%ﬁﬁ%xﬂwakﬁ4“ﬂ?ﬁﬁﬁﬁﬁf
2 ¥ @2t

%‘—io‘i}f\;—'ﬁ > I\‘S‘? %’ﬁ’-&

o

Lo s qmg

EEREZL P ERLEAEBERERIE AL EH LY
“‘37'%"‘2;E~%34'§‘1 347 ~ F6IFEFD~6-17F ~ %8
E RS e 0 BT F s P AR AL GHE Y
61 %6-278 )2 % X2 F227TiE % 178 &% 522605 % 178 3
T o Ak R AR T 1005 R 0 TR AN
2 w

MIPHFASPTAGEF N2 H0DERET AL LFEAL L
L& 5O06THES 1T IRE 2 L 5481 &TF~ 5571

F5030MFERT TREA I2L TF BiEL T
2dgm o T BT p e Fars - 23R 0 A
LA E I A2 3R G2 e ) HO6THES IR T !

BOEABIT R %ﬁ#ww’% ErER T
Lo FBTIHER T TAMAGEF AHN L3242 4
L IS URAE S ik A - I A
;é’é¢é%&ﬁ%ﬁuéﬁ’%%ﬁéiﬁ%€#ﬁ$W%f§

o w184EF AR TFR L A EL 0 2 R
1%ﬂ%’éﬁ%%%%Eoﬁ%u%*%%&%

25k e fF TR A X o

i

-
)
3

W
=
>~

J

15



Az g A AF S RRB AR R DT A R A
HE AT A7 AT AP kL AgE o 2L
it,?ﬁiﬁwéﬁiféi%ﬁﬁ’ﬁ%ﬂ“kﬂ L
AR o L3R ATLI2E30 6P 15 0 TR RAR D 34
.

P EHSHTE BRI FA TN ELY 14p 1o
ﬁwa;ﬂééjﬁ&imé§&zﬁﬁﬁiﬁ(bﬁ
) P ENE AL 1T RS AKES L AFRL L

AFRFR ) A SRS 4%ﬁ*P%‘i@
LB EE62 0P X0k > BB|EILFELZ S (7
#10) PRI A PN HSHDT - L sH Ly
Sk z Mz ETEEE K P EEIUAL ] ”%A,‘}Eﬁ}g@g\‘%“—‘
535 % = A ¥ U FIL AL R KA 5676 % 19 4
F 2K SHAN R FOTIRR F &35 7 2be Y
1 ZARFE B AZFL o T PR AR
i B BA4TE - B 221K B LA » %?226@%?1;? ¥ 18455 5

X3
FLTRHI00F ~ r'r’/%ﬁ%

() EFHAE TR FHRALN G ZRAFIEIH

Fork e
B RRIE A @G T A - s UF LR AL
Fodaf cff Bl -FARFE X TRAABRY
FRAR R - RENLF & SRR T
R 2 R R B A'ﬁgr\?mwlgg ’E\}F'F‘?u ‘ﬁﬁ‘ﬁijﬂﬁi\;ﬁ?}%



Y IH BT RY o 220 RELFELRAF
A Ma 3 AARF2ZES 0TI EFLIFRE AT EE
Hezo 75 o i V4, > g R A LN AR LA
2. Fr ?5'."1%\»% rr-é'idfm CRAPMEFRSGE AT UE

SR S

RpME LT

STRLA B 4 Thip R B R EE
LT & 5 R F F07
AW HAR LR GG FA R A L4 2 P T
£ g ,mﬁﬁﬁmﬂéﬁdewnriﬁﬁ4%
B Fa a4 ERuE SRRz Y- & (582109
ER S FPFHE2T265 ~ 11078 B & F 3 % 31615247, 5
S o X BRAMKETCRZAMEESYFH Y b

AT FRFIR Y A MBS PRI E 0 A
&
e

\4 *«mj&
;‘3941 -:nk- (= =

68

-\

A\
']

[-AAY

LR RLE M BE G

£
Z AR TR A I AR A
PR AR o 4R AR L RS T 2 AT IR A
THRA TR SARMIERFR *“%%@p
Ppiﬁiﬂp$°j%4ﬁﬁﬁﬁ%$§ﬂ%i%:@
ot By L2 FEEHE AV R REANFZ AR A
HELFEN W R o P AT B AR R A Y R iR
ni‘f??fi/»\ AT Y R F BB LR FIRRE 0 R A

WY LFEBEAFINSAPOLE R I (W) 2
&#&@’%é?*\@ﬁﬁﬁ%’w%W%ﬁ~ﬁ@g
FRFFLARFHEE AW L2 KR HIRY R RET
Rkl PR AR A RHE FHETE (SR R ]

17



%%ﬁ%%WiEa?%%*?%%$Hﬁﬁiﬁﬁﬂﬁbﬁ
L %u%%%&?ﬁﬁﬁii;ﬁéﬁﬁ
@%,sﬁuﬁm ZR R (rHELER) @ B E R R B
Moom B Fir A2 4ex (¢ #2H)
(E)rzmassAiEmaminpgAaniEp wa g2t 5
2t (Aot RITA ~ 209771 ) o BHBELRSES W F -
PG SHEG -k (RES) FE D5
B HLE Py - FAFERI AR (23 M) 2
ﬁ@,,m3%,§ﬂﬁzﬁﬁﬁﬂéréﬁﬁ@¥ﬁ
Fa/Fd ¥ EF 2RI mfif,y) | 2R mE: - e
el d - BAREL % (visual image) -~ IV jrd sl
ERAGP FEIRIFZ KR 5 k¥ A 52 2 (T

‘-1 :‘(\ =<

34

_fg%fif%ﬁii,3<if%%&.(&r%f%HAp~2A$%ﬁ ) 0 14w dFg
LR R ER TS AN Rl AE ARG
%%%ﬁ%%%iioﬁmaé ﬁ@*”;;§%%§
the X P AR M AL A TIRAPM B ER
FR~RBREASV BT TR (2HE8I13 A
mﬁﬂ%ﬁ)’ﬁ”%%é%ﬁ“%ﬁié“
T ALETEARA L FANER 28 i
4os o LT R EOESLL TR B AT

pervess)
e
=\

7

&
b3
&
Fpr w2 e REFARE R F P B oAk
TEIH4E
P
23
A
5

= ST 2 —r 5 I N 2 - pu.
up:.‘»fr"f?:a Zr&l \,EE'-L j\/],%l » m 2 P

*“’*@*rﬁMﬁﬁJ,nwaﬁﬁﬁ
w%‘mw g&ﬁéxfi@\¢@ﬁg
TERREHE HLS L2 S
?é“i/i‘f”z%ﬁ;% T FEEFERNL LT ES
(b £ AET) B SFRE N

18



£ Q‘i—%;ffa,r/“’?fgﬁgam%ga:g\}%‘
TEES RS S0 ER ST ) XA S L
A ;;L‘:l:

it
wWoW
|
b
).‘3
~g
-
\\T_‘-t
»
>
o
«fq:r.
~my

BT EHPIER S L RITLE GER S L d b A

7) o %%gm SRR B S Ly TR AP M

B
L
=
%ﬂ
(w

N
A

R
FAR L FHAPMEE > LAY FY 5
Boad b a4 2 211ERM 08 R FH A
i 3 %Fiﬁ{’i{ FAAREF > DRNEF R
LM~ pRATHE (" #I13-1426) - %fﬁﬁ%‘(“?\;%_
11311.9) ~,§% LA TR RS l—ﬁpﬁgﬁa% wF ("
23~ p XA EAHHB (7 #32236) 5% - &
s

ﬁ%@ﬁmii,

J PR A A BRAR P IRA NP2 KSRy kSR e K
BRITW FENAE G B LA EBITRE 0 AP
FREFALRAFR T RFRFSAERIAA  FT
P A AR EF AP (THIB L) AR



&/\;j

PN

il

P A SRR o m A ERA AT R I_1%127:]
oA 3 RAERIE (THEDD) I HNA AR K
EHRSVCHEACRAEREFEAEZELE (P FISD
21°55) c RFBERALT G LA AL G REE TR
*FA S A 2R E AT Qﬁré‘;’n\f
KALR AP p FRASRY £ 5% - 2
ﬁ‘ﬁﬂi“ﬁﬂ%ﬂ&§P%§%&§%%§ﬁﬁﬁ
Moo AR AR A TR E® ) B M R

ul

>y

T112/00% R - = > & B4l | ’iﬁji§ﬁ%éhrri
F# 8 T2 a5 02 kAR ¥itnl LRE]
f% &/‘*‘/—g\z p&i/ﬁi-o)‘ ,")fFA *"Tiffizn p)§_55 ’ fféf“,‘z—;‘%.

3

BAP AR wA 2P T BRER
.

s

5
gin s £ 3 52 wwdpﬂ%pmm§w~h
2T E622. pAEE A £ AR PR EFT R

LB AELE (TRELE & A T R62H A
~%>’&é FAE S LA lliT R ARG
EPE 2 AATRREE B2 LA B RE - B
AR MR o X P62 A A TEEM 2 AR S
HALZAH (PH62%9F ) » T A& 7 -4 % HiF
BB L rEGF 497 > B P 5 i85 4837 (7 #62%
16F) > &B2% > it %ﬁimﬁﬁﬂ%ﬁd ﬂ\¢

O'Jd\

PO Y F R VL TR B e
ﬂ%ﬁﬂi—ﬁ%ﬁw*%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e A R S R Rl Rl I
(%8F) ’%ﬁwrﬁw—¢ﬂ%@Ji£%%@’ﬁ

s TRER R IEWBERAD] | o ¥ 7 627 BFL 2

20



AEr FBREOOT OO0 (%1540 ) » =
AR RZHAERE S FRFEPEEE N I RE e
W H (F16~41F ) » A ER AP R HE ST,
627 AL F10F Ve " S R

%’ﬁéﬂ%ﬁﬁ’ﬁ%&?+ﬁﬁwwwﬁ LR
*
al-

r
s}
e

fatt

FTIIS
flm
™
-
a3

Q
e FE R IR 0 4o ii
o2 L A AR

» YEBH ¥ 4 2 % A A HREE
Lighegp FIX‘F‘IL s om K 145l 4%’;‘;;_1_;,;‘ ,,,:i



VE2ZFE D REMIIARFLEL R e g AT
EMGY ABEFETART  JEARA LG HBAE S TG
VR AT LE IR ECRT LR AN TEL A
SUmEE A T N 2 s g T o
B EMBEII AR MEEEELEY (B R

109% & &+ F % 27205247, 5 &R

B RETL R ARE A o U R ENE T %

ﬂﬁﬂ4ﬁﬁ7ﬁ*’4i¢¥\ﬁé;%ﬁ%’Qi’

ﬁ%u%ﬂ?iAiywkwi' ‘%%Q%%(Q&
TELZREHI T L2 H20FERE 2 T RP] ¥ O
P12 5785158 4R )

(D) A4 3B RA P ERYR AL AT LA TLHA
Feo T EAARAERY R PR LA ERE M LT
Fo AP AL R FoaT
20ERT =2 = > TR LIS LPA L EGR

‘ : b s

NP RAEEHNE S T RE G I FATRELIREL L
B BRI AP AHFHEALET B B AT 2§
f » 22 g A5 0 P AERIIFTASTESN]L2E
47 e B AGHY T PR ANREZIOR 80 T
B R FPAACPEFERGHF T o P A T A
PR Fre Ry (EID) BRI FA DT SR
Eavk a4 1Tp RS I HEEELFR (7 &I
0) » PRI FA IR BEEHPRE ~ S X GHE K
b2 Mz EIRERE R Az p X
209751 ) 0 A B[4 > TR R
W2 A ode it o @ R LA S T F R Y R

22



Fe o d FEARRpREFRLIFRRET o &2 L
FORRFEN AL FA DD FLABL ¢ ER (%
—+
f

AEIT 0 R H A RET

W 2 2 —‘J-,_/El—fﬁ ‘*%—&T%#a#ﬁf&é«ﬂ%"ﬁﬂé"“fﬁ

T REER A A R WA RS A 2P

LHABRUER - FEFNEF LR TARI AT
\

SR EFRE L AR AP B HY Y R
%aéhkaﬁ$’fﬁxiwﬁi?ﬂﬁ?ﬁﬁﬁyﬁéﬁ‘
¢ EUFLAE o LK g%ﬁﬂxjﬂﬁ*ﬁﬁﬁﬁﬁﬁ
PRIZ  SRATRBR TR VW E L ZRET S 0o GHE
Fl* pe P EEHREPERLE T L Hm G FEB A
2254 3% o

(ﬂd\

PFzrsefip b4 22 kLB RR AL A S E
TRz o B FAHE L EAT ﬂlf‘iﬁiﬁé% TR
A EFIRM G PR R IRIED A5 B R
AR A &2 e ERP AR MM FR ARG g TR
B ELA TR B AT N E L'&A”T#\,T}Z;EEF”%
&25f§%@%§ﬁ%1¥ﬁﬁ\x34% NECE

2R g B ﬁwﬁP%4?5ﬂﬁ¢
X ngﬁig';#ljl&m,,;zfﬂ'ﬁ FE R o

BSFE o PR A AGRAR PR P p TG
B 2rAS A4 2% XA A FEZFRY
PEIIHABF AT FE R 0T R20ER T

_%é“%$£“25$ﬂi’”ﬁaa *w%x %2
A T A 2T 5 o Fp o F IR A iR E F 2905
AL A NP REE B RT R E 5306

23



$OE 2 SISAER A ~ 2 292 $2315 525
T A AT T A0 A 0 TRER -

FIRA B SR
ﬂg%ﬁt 3 ')"F& ﬁl‘ g %:‘;‘ }%:u IE»%{L A ’ﬁilﬁiﬁ'

L
|4
FRAF R LHZBER A A EE Fe

~
mii
~~
1.5

g

A

~
.y
¥
e
&y
‘)7“\
x
e
~—
=)
%\,
y
o

(w
%

7+‘1*% AN

2
% A [
Bls R AETHIS AR X BTN (A E
53961 399F ) AR E L A TIFESRER
2 44 RBEHEFREIF AL ‘JW # Lk BT 384
BRI I L+ R0 O ZFF 0 REL A
A

B
BN
%\
(\,‘3

2
i

$3nE ?1&3’%ﬁ®¢1@£0&ﬂ’F5
3

F s $3420E H 198~ B 3430F - B 3iER T Bt
%

S

AP FAFZMI2ELY 1P 2R ED 4P B A
(P 'tdd) “T M S 3 A &2 977
- %399;403@?) Lk AR

kK

%
FHEOAXEPARIFAST G PEF LT GHE Y
SRR AT LT 1 R AR LHd Rz
BALEFMEF LITER PR RED X k1 HFA
I R P FA G mEE A E R ST 22 PR3



Bt MR gl AT o R RAE W 449

EH L~ B T8 > Hikded @ o
Po®E 8 ®m 115 & 1 2] p
4

TEMA S - =
HEFEOF LR
x O MRE
* F Ehar

P ATGRRBRRANER o

bR PRA A BT R EES20p P e A A PRI GK
AL p Pf”r, d o BRI PRRB20p N AR R FR
(i’bp:}%lﬁa " El;:i&y /\ﬁip‘f@‘j\> PR RBFE L FREFAE
P ]'_‘EFF A2 A 1.{ Ts—Eﬂ;xﬁﬁﬂL f‘%y“ﬁg‘ ”*Eﬂ"”\
ki z Bp i &42551”{&")55’\?32’ ";:%14661' 2. 1% 138 (e
T RAFR2R(GERE) MTRMGZ B3 A o od TEFRAL
PR - ME P FEFRAT

v s EN ] 115 = 2 ¢ 2 2
FeE HT

R~ ;_q_‘_

NEFWE F4660F2 1( % 138 - avzie)

£ SRR M- ) PESS - N A R T LT LM NI A o e b 2R

*ﬁ‘“%}éﬂ s A gt e

25




{"module":"bookmark","leaf":true,"children":[{"module":"一、本件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dom_id":"b1768466433507"},{"module":"二、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第1、3項...","dom_id":"b1768465871410"},{"module":"三、本件爭點如附表一所示，關於...","dom_id":"b1768476510772"},{"module":"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遲至11...","dom_id":"b1768729993307"},{"module":"貳、上訴人之主張：","dom_id":"b1767752685013"},{"module":"參、被上訴人之抗辯：","dom_id":"b1767752692845"},{"module":"肆、兩造之聲明：","dom_id":"b1767752695873"},{"module":"伍、兩造之不爭執事項如下（本院...","dom_id":"b1767752700374"},{"module":"陸、得心證之理由：","dom_id":"b1767752709043"},{"module":"(壹)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於經銷關係存...","dom_id":"b1768477833901"},{"module":"一、被上訴人公司並無違反系爭經...","dom_id":"b1768736831357"},{"module":"㈠按契約乃當事人間本其自主之意...","dom_id":"b1768736832701"},{"module":"㈡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於103...","dom_id":"b1768721943623"},{"module":"㈢上訴人於本件主張被上訴人公司...","dom_id":"b1768724952327"},{"module":"㈣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具體違...","dom_id":"b1768730459309"},{"module":"㈤被上訴人並無違反系爭經銷合約...","dom_id":"b1768735697139"},{"module":"⒈被上訴人公司固有委託近代公司...","dom_id":"b1768736733991"},{"module":"⒉佐以依被上訴人公司於112年...","dom_id":"b1768736731763"},{"module":"⒊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經...","dom_id":"b1768736730669"},{"module":"㈥本件並無契約漏洞：","dom_id":"b1768735734588"},{"module":"⒈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雙方皆為...","dom_id":"b1768734559961"},{"module":"⒉通觀系爭經銷合約之全文，系爭...","dom_id":"b1768736370981"},{"module":"⒊上訴人雖主張：自系爭經銷合約...","dom_id":"b1768734565280"},{"module":"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間就系爭...","dom_id":"b1768734567159"},{"module":"㈦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dom_id":"b1768736899802"},{"module":"二、被上訴人公司並未違反民法第...","dom_id":"b1768738394766"},{"module":"㈠民法第535條規定：「受任人...","dom_id":"b1768738432048"},{"module":"㈡系爭經銷合約為混合契約，固應...","dom_id":"b1768738433698"},{"module":"(貳)違反公平交易法部分：","dom_id":"b1768477701900"},{"module":"一、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dom_id":"b1768791263487"},{"module":"㈠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規...","dom_id":"b1768791265680"},{"module":"㈡上訴人前以系爭產品申請立體商...","dom_id":"b1768792721696"},{"module":"㈢上訴人於本件訴訟未強調前述細...","dom_id":"b1768792767637"},{"module":"㈣上訴人所稱之系爭表徵（如附圖...","dom_id":"b1768967742299"},{"module":"㈤上訴人主張系爭表徵之視覺重點...","dom_id":"b1768967745619"},{"module":"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之系爭...","dom_id":"b1768967748109"},{"module":"㈦上訴人另提出乙證62之財團法...","dom_id":"b1768967763654"},{"module":"㈧依上事證，因系爭產品之外觀為...","dom_id":"b1768967770007"},{"module":"㈨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dom_id":"b1768791660185"},{"module":"二、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dom_id":"b1768791771542"},{"module":"㈠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dom_id":"b1768801909545"},{"module":"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高度抄...","dom_id":"b1768805626911"},{"module":"㈢然系爭經銷合約既未限定被上訴...","dom_id":"b1768805628705"},{"module":"三、綜上，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dom_id":"b1768791667634"},{"module":"(叁)結論：","dom_id":"b1768707529182"}],"loadTree":tru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公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立秋            
訴訟代理人    呂紹凡律師
              劉青青律師（兼上二人之送達代收人） 
被 上訴 人    采京貿易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郭仁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哲倫律師（兼上二人及次二人之送達代收人) 
              蔡昀廷律師  
              李瑞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公平交易法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本院112年度民專訴字第4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人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及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8月30日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本院，依修正施行後之第75條第1項規定，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下稱智審法）。
二、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為「⒈原判決廢棄。」「⒊被上訴人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上訴人『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及『克菌寧殺菌液2%』產品外觀於殺菌液、消毒液等外用液劑商品之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嗣減縮為「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部分廢棄。」「⒊被上訴人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上訴人『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及『克菌寧殺菌液2%』產品外觀於殺菌液、消毒液等外用液劑商品之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經被上訴人同意（本院卷二第465、500頁），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本文規定，應予准許。
三、本件爭點如附表一所示，關於本件請求權基礎，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6款規定，追加第貳、二、(一)關於兩造所簽訂之經銷合約書（下稱系爭經銷合約，甲證4）第3條第2項、第4條第3、4項、第6條第5、6-1項約定部分、(二)、(三)項爭點（本院卷一第388至391頁，本院卷二第262、299至354頁），被上訴人則不同意（本院卷二第296至297頁）。惟上訴人於原審已提出系爭經銷合約，並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2條、第25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及系爭經銷合約第4條第1項，嗣提起上訴後未久即追加上開請求權基礎，核屬對於在原審所提出之攻擊方法為補充，且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6款所定情形，故本院於114年6月30日通知准許追加之（本院卷二第383頁）。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遲至114年10月28日始稱「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之藥證所有人係牛耳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牛耳公司），已逾時而失權云云。雖兩造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協議之不爭執事項為：「上訴人取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就克菌寧殺菌液2%及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產品（下稱系爭產品）核發之藥品許可證。」（原審卷三第329頁，本院卷二第261頁），然被上訴人於原審已提出乙證17之藥品許可證（原審卷二第219至220頁），被上訴人於114年10月28日具狀陳明上情，核係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防方法為補充，況上訴人亦自陳：其與牛耳公司為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此係基於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之規定，克菌寧系列產品確為上訴人之產品無誤等語（本院卷四第204頁），故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貳、上訴人之主張：
一、上訴人之「紅蓋款」（克菌寧殺菌液2%）及「藍蓋款」（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產品（即系爭產品，如附圖1A、2A所示）為專供手術前手部消毒、病房手部消毒和病人皮膚消毒之醫療外用殺菌消毒液，均經衛福部核發藥品許可證。就系爭產品之外觀整體觀察，予消費者寓目印象，為一紅色（或藍色）瓶蓋，瓶身為白色基底，瓶身上緣有一條與瓶蓋顏色相同（紅色或藍色）之細橫條，其視覺重點為「白色瓶身搭配『紅/藍色瓶蓋及同色細橫條』」之整體外觀設計，為系爭產品之表徵，得以表彰商品來源。
二、被上訴人公司原為上訴人系爭產品長年合作之經銷商，負責為上訴人推廣及行銷系爭產品於各醫療院所機構，雙方自103年6月1日即簽訂系爭經銷合約（甲證4），並以更新附約方式持續合作至今；基於系爭經銷合約之目的及契約之本質，被上訴人公司負有「忠誠義務（或稱忠實義務）」及其具體化之「競業禁止義務」，此乃確保或輔助給付利益實現所不可或缺之「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系爭經銷合約第3條第2、3項、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6-1、8項及第8條等，均為忠誠義務之具體約定，已能支持被上訴人公司負有忠誠義務及其具體化之競業禁止義務、不得從事與上訴人利益相衝突之行為。
三、被上訴人公司竟於經銷關係存續期間，私下委託為上訴人製瓶之廠商近代公司生產競品（系爭瓶器，如附圖1B、2B所示），自行銷售與系爭產品具有替代關係之競爭產品「克立勁殺菌液2%」及「保立勁殺菌水溶液2%」（系爭瓶器產品），其外觀、包裝、標籤與商品名稱，高度近似於系爭產品，使市場上之相關業者或消費者產生一定聯想，誤認二者是新舊包裝、系列商品、正副牌或存有授權關係，違反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且被上訴人公司若要推出競品，在瓶器及商品名稱有不同選擇之可能，被上訴人公司顯係搭經銷契約之便，逕利用上訴人之商譽及努力而屬同法第25條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高度抄襲行為。
四、被上訴人公司所銷售競品之交易對象，涵蓋上訴人之客戶，亦即系爭經銷合約約定之推廣區域，被上訴人公司復利用擔任經銷商職務之便，私下發函給上訴人客戶，推銷競品「克立勁」，並於函中標榜與系爭產品「成分及功能相同」，更檢附報價單（低於上訴人當時價格）及其業務代表聯絡資訊，企圖轉經銷給自己（包含負責人同一之關係企業）。上述行為，均明顯與委託人即上訴人利益衝突，嚴重違反受任人之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更違反民法第567條第1項據實報告及妥為媒介義務，及第571條忠實義務，且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侵權行為。　　
五、基於上述，上訴人爰依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第25條、第30條、第31條，系爭經銷合約第3條第2項、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6-2項、第8條規定，以及民法第535條、第544條、第567條第1項、第571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選擇合併），並依公平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系爭產品外觀於殺菌液、消毒液等外用液劑商品之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參、被上訴人之抗辯：　　　　
一、被上訴人無違反公平法第22條規定：
　　上訴人於另案111年度行商訴字第83號行政訴訟自承系爭產品具有識別性者僅有瓶頸內凹處等語，其於本件訴訟竟稱系爭細橫條設計為系爭產品表徵云云，其主張反覆。系爭產品與被上訴人之系爭瓶器產品，醫護人員或一般民眾之購買決定，係依醫師或藥師依症狀評估及指示為之，不會僅憑系爭產品之系爭細橫條設計辨識產品來源，上訴人就其主張表徵具識別性，未盡舉證責任。系爭產品與系爭瓶器產品實際交易均係基於醫師、藥師之評估及指示為之，不因產品外觀而有售後混淆。
二、被上訴人未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
　　系爭產品採用市場習用包裝，相關消費者不會因使用此種市場習用包裝外觀被誤導或產生混淆誤認，被上訴人並無所謂榨取上訴人之努力成果可言，又被上訴人系爭瓶器產品已清楚標示其產品名稱、製造商等資訊，被上訴人當無所謂欺瞞、隱匿重要資訊可言；消費者無從依據藥品外觀作成交易決定，無從因該等外觀致生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結果。
三、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經銷合約，亦無債務不履行情事：
  ㈠系爭經銷合約通篇未約定被上訴人於經銷關係存續期間不得販售系爭產品之同類商品，並考量兩造均為具備市場經驗與議價能力之專業商業主體，且民法委任契約、居間契約相關規定通篇無規範競業禁止之義務，被上訴人當無競業禁止義務，本得生產製造同類商品，於合約期間產銷同類商品，系爭經銷合約之經濟價值顯然並非透過競業禁止為實現；況被上訴人並未於經銷關係存續期間販賣系爭瓶器產品，被上訴人無違約可言。　　　
　㈡上訴人未具體指明其所稱之機密資訊為何，且被上訴人系爭瓶器產品銷售之對象，均係被上訴人自行耕耘，上訴人所稱相關機密資訊根本不存在，被上訴人更無利用所謂上訴人資訊之情事，不能逕以競業之結果，推認有資訊之利用。
　㈢系爭經銷合約存續期間，被上訴人並無任何針對系爭產品之訂約事項或締約機會未報告上訴人，亦無任何上訴人所指稱「利於各醫院之行為」或「由各醫院收受利益者」之行為，是被上訴人並未違反系爭經銷合約或民法委任、居間等契約上義務。
四、被上訴人未違反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侵權行為等相關規定：
　　上訴人所訴表徵根本不存在，被上訴人無違反公平法第22條或第25條規定，則被上訴人當無從構成侵權行為。再者，被上訴人並無攀附上訴人任何努力成果，亦未違反系爭經銷合約或民法委任、居間等契約上義務，自無背於善良風俗加損害於他人等可言。　　　　
肆、兩造之聲明：
一、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如下：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部分廢棄。
　㈡被上訴人公司、郭仁彰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被上訴人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上訴人「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及「克菌寧殺菌液2%」產品外觀於殺菌液、消毒液等外用液劑商品之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㈣第㈡項聲明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
　㈠上訴人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被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伍、兩造之不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二第261至262頁，本院卷四第85、204頁）：
一、上訴人所產製之系爭產品，其中「克菌寧殺菌液2%」由上訴人取得衛署藥製字第052435號藥品許可證（甲證3），「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由牛耳公司取得衛署藥製字第054991號藥品許可證（乙證17）。
二、被上訴人為上訴人系爭產品經銷商，雙方於103年6月1日簽訂「經銷合約書」（甲證4），上訴人於112年5月4日發函被上訴人，表示終止經銷合約 。
三、被上訴人委託訴外人近代公司生產製造系爭瓶器，並由邁斯貿易有限公司、全盛醫療儀器有限公司分別取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許可（乙證18之衛部藥製字第061030號「克立勁-（可羅希定）殺菌液2％」藥品許可證，乙證19之衛部藥製字第061023號「保立勁-（可羅希定）殺菌液2％」藥品許可證），由被上訴人自行銷售。
四、系爭產品與系爭瓶器產品，均為「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陸、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爭點如附表一所示，茲依序就系爭經銷合約及公平法論述如下：
(壹)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於經銷關係存續期間，委託為上訴人製瓶之廠商近代公司生產競爭產品，自行銷售、推廣競爭產品，復未經上訴人同意，對上訴人客戶發函推銷競爭產品部分：
　一、被上訴人公司並無違反系爭經銷合約之忠誠義務及競業禁止等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系爭經銷合約第3條第2項、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6-1項、第8條約定之情事：
　　㈠按契約乃當事人間本其自主之意思、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成立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契約內容對契約當事人自具有拘束效力，於不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情形下，法院亦應以契約內容之具體約定作為裁判之依據，故契約，不僅在當事人之紛爭作為行為規範，在訴訟中亦係法院之裁判規範。倘契約真意發生疑義，法院應為闡明性之解釋（單純性解釋），亦即運用文義（以契約文義為基準）、體系（通觀契約全文）、歷史（斟酌立約當時情形及其他一切資料）、目的（契約精神及經濟目的）等解釋方法，參酌交易習慣並衡量誠信原則，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合兩造間權利義務之公平正義，供作判斷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依據。又除非窮盡上開解釋途徑，無從為闡明性解釋，而確認當事人於訂約時，關於某事項依契約計畫顯然應予訂定而疏漏未訂定，致無法完滿達成契約目的，出現契約漏洞之情形，法院方可進行契約漏洞之填補，以示尊重當事人自主決定契約內容之權利，避免任意侵入當事人私法自治領域，創造當事人原有意思以外之條款（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83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707號、114年度台上字第72、178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於103年6月1日簽訂系爭經銷合約（甲證4），並以更新附約之方式持續合作（甲證5至7)，被上訴人公司為上訴人系爭產品經銷商，關於雙方就各產品之負責範圍，甲證4約定為「上訴人負責參與機關、醫院之交貨、開立發票、請款及收款，被上訴人公司則負責向機關、醫院為產品之推廣、進藥、客戶維護暨投標、訂約」（原審卷一第97頁），甲證5至7約定為「上訴人負責參與機關、醫院之投標、訂約、交貨、開立發票、請款及收款，被上訴人公司則負責向機關、醫院為產品之推廣、進藥、客戶維護」（原審卷一第101、105、107頁）。因此，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公司於合約期間推廣、促銷、宣傳、銷售系爭產品、以及客戶維護，被上訴人公司因此取得「居間報酬（佣金）」（系爭經銷合約第5條、甲證5第4條、甲證6第4條、甲證7第4條）。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違反下列系爭經銷合約約定：
　　　⒈第3條第2項：「甲方於本合約期間授權乙方就甲方之商標或提供之資料，未經甲方同意不得擅自使用，且應經甲方同意後始得在本約所載之合約範圍內使用」。
　　　⒉第4條第1、3、4項：「乙方明白並保證於推廣、促銷、宣傳及為本合約約定事務之履行時，皆應符合各相關法令規定，且：㈠不得有任何危害或影響、侵害甲方之負責人、員工、代理人及產品之聲譽、形象、營業、權益等之不當行為或不法行為。㈢不得以前述商標以外之名稱、商標或標示等為本約約定或不利甲方之事務。㈣應接受甲方之指揮監督、安排或指示，並符合本約推廣對象之規範，不得以任何不法或不正方法履約……。」
　　　⒊第6條「特殊約定事項」第5、6-1項：「㈤乙方於履行本約時，如知悉有任何不利甲方之虞之情事，應即時告知甲方。㈥乙方保證其以口頭、書面、電子郵件等方式提供或出具之客戶資料、簽發之訂單〈包括乙方自行簽署之訂單〉等，無任何隱匿、遺漏、虛偽不實之情事……。」
　　　⒋第8條「保密義務」：「乙方因本約所知或可得而知包括但不限於甲方之各項營運策略、財務資訊、產品成本與價格、研發或生產技術、產品成份、往來客戶對象及交易內容、與廠商簽訂之合約內容等口頭、書面或電磁紀錄等，除已為公眾所週知者外，自本約生效後即不得洩露、提供、移轉、銷售予第三人或自為本合約目的外之使用。」　
　  ㈣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具體違約情事為：被上訴人擅自使用上訴人所提供之「上訴人客戶名單、客戶代號、對各客戶之履約期間（即產品供應期間）」、「經銷價（經銷商底價）」以及「上訴人對各醫院之專屬售價」，違反系爭經銷合約第3條第2項約定；被上訴人於受託推廣系爭產品之同時，私下委託為上訴人製瓶之工廠近代公司，生產製造競爭產品（即系爭瓶器產品），利用擔任經銷商職務之便，對上訴人客戶發函推銷該等競爭產品（甲證10），違反系爭經銷合約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項、第6-1項、第8條約定，另被上訴人於系爭經銷合約終止（112年5月4日前）負有競業禁止義務云云。
　　㈤被上訴人並無違反系爭經銷合約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項、第6-1項、第8條約定：
　　　⒈被上訴人公司固有委託近代公司製作系爭瓶器，然通觀系爭經銷合約之全文，並無任何隻字片語提及被上訴人公司有何上訴人所稱競業禁止之約款，亦即並無任何約定限制被上訴人公司僅得經銷、推廣或銷售上訴人之系爭產品，亦未禁止被上訴人公司經銷、推廣或銷售其他產品。上訴人亦自承：授權被上訴人公司區域內，上訴人不能再授權他人經銷，但契約並無明文；上訴人不得自行銷售予契約附件之對象，但契約亦無明文依據；被上訴人可為他人經銷其他產品等語（本院卷四第169至170頁），故系爭瓶器之製造，未在上訴人所謂系爭經銷合約之競業禁止範圍。此外，上訴人委託萬國法律事務所於112年4月26日發函予被上訴人公司，主張被上訴人公司生產製造侵害上訴人所享有之3件專利，要求被上訴人提出解決方案（甲證23），並於同年5月4日發函被上訴人，表示終止經銷合約（第伍、二項之不爭執事項），被上訴人公司則於同年6月16日委託理律法律事務所函覆（乙證20），述及：「……本公司認為與寶齡公司間之經銷合約應係在112年3月6日終止，蓋寶齡公司於112年3月2日要求本公司應於同年3月6日四點前於調整後之年度合約用印並回傳電子檔，由該年度合約内容可知，該合約為經銷相關權利義務等約定，因此，應有以該合約終止雙方於103年6月1日簽署之經銷合約之意，且在112年3月6日後，寶齡公司便要求本公司進行轉經銷事宜，本公司亦全力配合之。據此，本公司認為雙方於103年6月1日簽署之經銷合約應係於112年3月6日終止。然本公司亦不反對寶齡公司以112年5月4日作為終止合約的日期……」等語（原審卷二第226至227頁），可知上訴人於112年3月6日後，即要求被上訴人公司進行轉經銷事宜，雙方同意系爭經銷合約於同年5月4日終止。
　　　⒉被上訴人公司於112年4月14日以電子郵件向上訴人說明各醫院之轉經銷事宜（乙證15），其中記載「光田體系」及「草屯佑民」等醫院已收到寶齡（即上訴人）報價資料（原審卷二第113頁），非如上訴人所稱其未自行銷售系爭產品等語（本院卷四第169頁），且乙證15通篇均在說明「克菌寧藥水」（系爭產品）經銷轉換時間及預定作業完成期間，是被上訴人辯稱兩造早於同年3、4月間即擬終止經銷關係，為因應雙方系爭經銷合約終止，上訴人自己亦於系爭經銷合約存續期間向醫院提供報價，被上訴人公司遂於同年4月14日以電子郵件向上訴人詳細說明各醫院之轉經銷事宜（參乙證15）等語，堪以採信。此外，上訴人亦於同年4月21日函知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於同年5月1日起，系爭產品改由上訴人負責投標、報價、議價、訂單作業、開立發票、發貨、退貨等銷售事宜（乙證51），核與被上訴人前述轉經銷之情節相符。
　　　⒊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經銷合約存續期間，對上訴人之客戶發函推銷該等競爭產品（甲證10），即屬違約云云，惟承前所述，於112年3、4月間雙方即擬終止經銷關係、已在處理轉換經銷權相關事宜，被上訴人公司於同年4月17日致函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之「克菌寧殺菌液2%」產品經銷轉換通知函（甲證10），其中說明欄記載：「……2.本公司將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終止與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經銷合約。3.本公司將繼續提供相同成分及功能之產品，其資訊如下表，並交由【全盛醫療儀器有限公司】銷售服務：……4.檢附相同產品之報價單、許可證、授權書。5.造成貴院不便，敬請見諒。本公司將秉持一貫專業服務，並懇請繼續給予支持與愛護。」（原審卷一第129頁），誠屬被上訴人公司於轉經銷期間、系爭經銷合約終止之際之合理過渡安排，即使被上訴人公司通知各院所之同時，使用上訴人所提供之「上訴人客戶名單、客戶代號、對各客戶之履約期間（即產品供應期間）」、「經銷價（經銷商底價）」以及「上訴人對各醫院之專屬售價」等資訊，然此係因應轉經銷期間、系爭經銷合約即將終止所為之合理過渡安排，核屬系爭經銷合約之合約範圍內使用，亦為合於合約目的之使用，並未違反第3條第2項或第8條約定。又被上訴人公司向各院所提及「於112年6月30日系爭經銷合約終止後」將提供同為「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之系爭瓶器產品之名稱及報價等資料，並非於系爭經銷合約存續期間逕自推廣銷售系爭瓶器產品，即非第4條第1項之影響上訴人之產品或營業、權益之不當行為、或第4條第3項之以商標以外之名稱、商標或標示等為不利上訴人之事務、或第4條第4項之不正方法履約行為、第6條第5項之不利上訴人之虞之情事、或第6條第6-1項之對客戶資料有隱匿及虛偽不實之情事。
　　㈥本件並無契約漏洞：　
　　　⒈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雙方皆為專業之企業經營者，具備豐富之市場經驗、專業資源、自決與議約能力，對於契約內容之形成、理解與風險評估，應負較高程度之自我責任，雙方立基於對等之基礎所簽署之系爭經銷合約，除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外，理應高度尊重，雙方均應受其拘束，以維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精神、市場自由競爭及風險自負原則。上訴人所述之競業禁止義務，係指被上訴人公司於契約存續期間（112年5月4日終止前），不得銷售、推廣競爭產品（即系爭瓶器產品）云云。固然通常競業禁止條款之目的在於保障一造之商業機密、正當營業利益或維持其競爭優勢，要求對造於一定期間、區域內，不得從事與其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或行為，避免對造藉由其在契約存續期間所獲知之技術、商業資訊或客戶資料等，轉而從事損及一造利益之業務或行為。然此一限制性義務，課予對造重大經濟負擔，將影響其工作自由、營業自由或行為自由（即在不違背法律、公共秩序及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依其自由意志決定如何作為或不作為），準此，主張競業禁止者應舉證證明雙方有競業禁止之約定及其具體內容，且其限制之時間、地區、範圍及方式，在社會一般觀念及商業習慣上，可認為合理適當，且不危及受限制之對造的經濟、生存能力、或行為自由。為審酌競業禁止條款之合法性及正當性，該約定宜由雙方明示為之，如以默示同意或其他契約理論、原理原則推導者，則需有更充分的舉證及說理。
　　　⒉通觀系爭經銷合約之全文，系爭經銷合約既未限定被上訴人公司僅能經銷系爭產品，亦未禁止被上訴人公司推廣、銷售其他產品，已於前述，故本件難認雙方已就契約文字所無之競業禁止義務達成合意。
　　　⒊上訴人雖主張：自系爭經銷合約第4條第1項約定可推論競業禁止條款，並未限制被上訴人公司為他人經銷其他產品，但就系爭產品應受系爭經銷合約第4條第1項拘束，因會危害上訴人產品之銷售，被上訴人公司亦因此減少佣金，違反契約目的；第6條第5項亦約定如有不利情事應告知上訴人等語（本院卷四第169、170頁），並以第3條第2、3項、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8項、第8條約定，主張基於信賴關係而建立之繼續性契約及經銷契約，縱使未明文，經銷商（被上訴人公司）亦負有「忠誠義務」及其具體化之「競業禁止義務」，此義務乃經銷契約之本質上既有，本無待法律之明文或契約特別約定之「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否則即難以達成契約目的及經濟效果云云，且援引李素華教授專家意見書（甲證58）及其證述（甲證66）為證。
　　　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間就系爭產品成立經銷法律關係，雙方權利義務悉依系爭經銷合約而定，綜觀系爭經銷合約之全文，其契約精神及經濟目的，乃雙方藉由經銷之合作模式，上訴人之系爭產品經由被上訴人公司之推廣、促成其銷售而獲得利益，被上訴人公司則負責推廣、促銷、宣傳、銷售系爭產品、以及客戶維護，並未限定被上訴人公司僅能為上訴人經銷系爭產品，且被上訴人公司因其經銷行為而取得「居間報酬（佣金）」，其金額係按上訴人出貨予醫院之售價（如有管理費另予扣除）與經銷價之差額計算，並依附約第6條第1項所示，被上訴人公司就其負責區域院所預定有銷售時間及數量，如未能達成預期時間及數量，將依檢討內容調整期負責之範圍或逕予終止合約。可知雙方已就各自權利義務及風險分配明顯劃分，上訴人得自行銷售系爭產品，而被上訴人公司亦得推廣、銷售其他產品。且依系爭經銷合約第5條第3項約定，上訴人除給付被上訴人公司佣金外，無給付或負擔其餘費用之義務（原審卷第93頁），亦即並無何因限制被上訴人公司之經銷標的所生營業自由之限制而有代償措施，而雙方所約定上訴人應給付之「居間報酬（佣金）」，乃被上訴人公司履行經銷義務之對價，難認包含代償性質之給付，故本件並無雙方漏未約定競業禁止而有契約漏洞之情形。此外，系爭經銷合約既有諸多條款規範被上訴人公司之義務，自應依此界定被上訴人公司之行為規範及本院之裁判規範，分就各約款審究判斷被上訴人公司有無違反該約款之情事，而非以契約之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甚而抽象之忠誠、忠實義務而填補上訴人所謂之契約漏洞。故李素華教授前揭意見（甲證58、66），並無可採。
　　㈦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違反系爭經銷合約之忠誠義務及競業禁止等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系爭經銷合約第3條第2項、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6-1項、第8條約定云云，並非可採。因此，上訴人依系爭經銷合約第6條第6-2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損害賠償100萬元，即屬無據。
　二、被上訴人公司並未違反民法第535條受任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第567條第1項據實報告及妥為媒介義務、第571條忠實義務，亦非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行為：　
　　㈠民法第535條規定：「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第567條第1項規定：「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第571條規定：「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第184條第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㈡系爭經銷合約為混合契約，固應視當事人之具體主張妥適援引民法各類契約之規定定其權利義務關係。然如前所述，通觀系爭經銷合約之全文，並無競業禁止之約款，即無任何約定限制被上訴人公司僅得經銷、推廣或銷售上訴人之系爭產品，亦未禁止被上訴人公司經銷、推廣或銷售其他產品，被上訴人公司委託近代公司製作系爭瓶器，非在系爭經銷合約禁止範圍，而雙方於同年3、4月間已擬終止經銷關係，上訴人於112年3月6日後，即要求被上訴人公司進行轉經銷事宜，被上訴人公司於同年4月14日以乙證15電子郵件向上訴人說明各醫院之轉經銷事宜（乙證15），並於同年4月17日致函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通知「克菌寧殺菌液2%」產品經銷轉換一事，告知其與上訴人之經銷合約將於同年6月30日終止，將提供系爭瓶器產品（甲證10），核屬被上訴人公司於轉經銷期間、系爭經銷合約終止之際之合理過渡安排，難認被上訴人公司有何民法第535條受任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第567條第1項據實報告及妥為媒介義務、第571條忠實義務，亦非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行為。因此，上訴人依同法第544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損害賠償100萬元，即屬無據。
(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違反公平法部分：
　一、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爭瓶器，並未違反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規定：
　　㈠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下列行為：一、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立法意旨係禁止事業以他人商品主體而有產生混淆之行為，亦即不得為仿冒他人商品表徵之行為。所稱「表徵」，係指某項具識別力或次要意義之特徵，得以表彰商品來源，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用以區別不同之商品；上述所稱識別力係指某項特徵特別顯著，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見該特徵即知該商品為某特定事業所產製；所稱次要意義係指某項原本不具識別力之特徵，因長期繼續使用，使消費者認知並將之與商品來源產生聯想，因而產生具區別商品來源之另一意義（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6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16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商品表徵是否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可參酌使用該表徵之商品、服務或營業，在市場上之行銷時間、廣告量、銷售量、占有率、商標或公司名稱之註冊或登記時間、識別性、價值、媒體報導量、消費大眾之印象等有關事項，並參酌市場調查資料，以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前以系爭產品申請立體商標，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認其申請有商標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僅由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不得註冊商標規定而核駁其聲請，上訴人
　　　不服，提起訴願，復遭經濟部為訴願駁回之決定，上訴人即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以111年度行商訴字第83號商標註冊事件受理在案。上訴人於該行政訴訟審理時主張：相較於傳統習見之醫藥類瓶罐，其申請商標最顯著之差異在於瓶頸內凹等語。嗣本院前開判決認定上訴人申請商標其瓶頸部分相較於習見醫藥瓶罐之瓶頸固然較高，然並未逸脫習見醫藥罐其瓶頸部分相較於瓶蓋及瓶身內縮（凹）之設計意匠，除去文字、圖案或色彩，相關消費者尚難僅憑窄高頸之設計判斷其產製者之來源，難認原申請商標具有先天識別性；上訴人雖又主張其商標亦具後天識別性，惟本院前開判決認為該商標於實際使用時並非單純以瓶身設計作為識別依據，仍以貼附藥品名稱標籤等方式作為行銷使用，自難以證明該商標（即瓶身設計）已取得後天識別性，而駁回上訴人之起訴（乙證25）。
　　㈢上訴人於本件訴訟未強調前述內凹之設計，而以系爭產品之外觀（如附圖1A、2A所示），整體觀察給予消費者之寓目印象，為其具有一紅色（或藍色）瓶蓋，瓶身為白色基底，瓶身上緣有一條與瓶蓋顏色相同（紅色或藍色）之細橫條，足認系爭產品外觀之視覺重點為「白色瓶身搭配『紅/藍色瓶蓋及同色細橫條』」之整體外觀設計，此組合創造出一個視覺意象（visual image），並可藉由此組合來表彰商品或服務之來源，為系爭產品之表徵（下稱系爭表徵）云云。
　　㈣上訴人所稱之系爭表徵（如附圖1A、2A所示），以白色瓶身搭配細橫條與瓶蓋顏色作為相關消費者識別系爭產品為醫藥品瓶罐來源云云。然系爭產品與傳統習見之醫療藥品外包裝並無明顯差異，此有被上訴人所提相關殺菌液、消毒液、水溶液等產品比較照片可按（乙證8至13，本院卷四第224頁），而屬醫藥產業通用形式之產品包裝設計。至上訴人主張前開被上訴人所舉產品與系爭產品不具競爭關係云云，惟公平法第22條禁止仿冒他人商品表徵，重在表徵及識別性之判斷，以確保相關消費者得藉由商品表徵以認知、辨識該商品之來源，而非界定事業市場力量及相關市場，故第22條除規範「同一商品」之相同或近似之使用外，亦涵蓋「類似商品」，不限於適應症及主成分完全相同之商品，故殺菌液、消毒液、水溶液等產品之外觀自可作為本件判斷比對之對象。又上訴人之系爭產品及被上訴人之系爭瓶器產品皆為「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第伍、四項之不爭執事項），相關消費者為醫療專業人員及一般民眾，其等購買決定仍以醫師、藥師或藥劑生評估及指示為憑，其考量因素主要為病患病症、藥品療效、用途、名稱、內容物等，並非依憑醫藥瓶罐外包裝及瓶身與瓶蓋搭配條紋、顏色之外觀作為選用條件，此由上訴人提出醫院採購量及醫師推薦文等證據可參（甲證26至37)。醫師、藥師或藥劑生具有醫療相關專業，對於醫藥品有高注意程度，故其指示或使用醫藥品時必須經過仔細查對，進藥程序嚴謹，絕無可能僅憑系爭產品「白色瓶身搭配『紅/藍色瓶蓋及同色細橫條』」之系爭表徵以辨識產品之來源。而一般民眾購買消毒液、殺菌液時，主要係參考藥品名稱、成分、適應症及藥廠等標識、或醫師處方或藥師說明等資訊，甚少僅憑瓶身或外觀設計之差異而逕行選購者。因此，系爭表徵欠缺識別力。
　　㈤上訴人主張系爭表徵之視覺重點為其整體外觀設計，具有識別商品來源之重要意義，且該表徴經上訴人長達10年時間推廣並行銷相關領域，在相關消費者中具有極高知名度、市占率達九成以上及111年度銷售量突破九千萬元、連續4年銷售瓶數突破百萬瓶等語，並提出各醫療院所發票證明、網路新聞（甲證13、14、26）、展覽照片（甲證11至11.9）、系爭產品網頁照片與醫師推薦網頁（甲證27至31)、系爭產品討論論文（甲證32至36）為證。然上開證據僅證明系爭產品在各醫療院所之購買情況，銷路良好，獲得醫界口碑，未能證明系爭產品中系爭表徵因長期推廣，有使消費者認知而將之與系爭產品產生聯想，故系爭產品欠缺構成表徵之次要意義要件。
　　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之系爭瓶器與系爭產品包裝標籤高度近似，瓶蓋外型及顏色與系爭產品幾近相同，使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干擾醫療藥品產業交易秩序，事實上訴外人易陽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易陽公司）介紹被上訴人公司克立勁產品之網頁，發生誤認出自於上訴人「克菌寧」而有混淆誤認之情（甲證55），並提出兩產品外包裝標籤、比對影本、混淆誤認證明影本等件為證（甲證18至21、55）。然醫藥品標示有名稱、成分、適應症等資訊，相關消費者不因產品外觀而為交易決定，已如前述，是醫療藥品外包裝差異應非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考量因素。上訴人提出之甲證21係中山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藥品查詢系統，主張輸入系爭產品名稱「克菌寧」結果跑出被上訴人公司之「克立勁」等情，然該系統其他應注意事項欄位顯示「112/05換廠．成份劑量相同」，足見該醫院已知「克菌寧」與「克立勁」兩者為不同產品，尚難認系爭瓶器有使人混淆誤認之虞。又上訴人所提甲證55，係藥品經銷商易陽公司介紹被上訴人公司「克立勁殺菌液」產品網頁資料，卻加上「#寶齡富錦#克菌寧」、「克菌寧」之標籤，固屬標籤錯置，然此乃該公司網頁編排人員之失誤，持此難認系爭產品之相關消費者即有混淆誤認之情。
　　㈦上訴人另提出甲證62之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之市場調查報告書（甲證61為節本，下稱甲證62市調報告），此為上訴人單方私自委託該研究院所製作，但未備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原卷及統計之誤差或信賴水準、因果關係相關說明。又甲證62市調報告以「醫藥相關之人員」為其調查母體（甲證62第9頁），並未包含一般民眾，其選樣之調查份數有497份，其中有效份數為483份（甲證62第16頁），數量非多，能否客觀呈現真正市場與消費者之消費與評價態樣，尚待存疑。另該報告所採調查方式為「先出示其中之一的標的內容予受訪者，經普通觀察後收起，間隔一小段時間，再出示另一對應標的內容予受訪者」（第8頁），未載明「間隔一小段時間」之具體時間，難認符合「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另甲證62市調報告之調查地區侷限在○○縣市○○○區域（第15、40頁），且北部地區之執行問卷、有效問卷份數遠高於中部地區及南部地區（第16、41頁），是以其調查明顯偏重於北部地區。此外，甲證62市調報告第10頁另記載：「極少數問卷，配合其他案件，而不在前述抽樣條件下執行」等語，卻未說明如何執行該等抽樣？條件、確切數量為何？因此，甲證62市調報告之調查結果無足作為系爭產品或系爭瓶器產品相關消費者之意見，無法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
　　㈧依上事證，因系爭產品之外觀為藥劑瓶外觀形狀（含顏色配色）常見造型，而上訴人所提出之證據無法證明相關消費者已將系爭產品外觀作為來源的識別依據，即系爭產品欠缺識別力及次要意義，上訴人未能證明系爭產品具有公平法保護之著名表徵要件，自不應容許由上訴人獨占屬醫藥產業通用形式之產品包裝設計。
　　㈨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爭瓶器，係以著名之他人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違反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云云，並非可採。
　二、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爭瓶器，並未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
    ㈠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係不正競爭（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行為是否構成不正競爭，可從行為人與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行為，及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到侵害，加以判斷。事業如以高度抄襲他人知名商品之外觀或表徵，積極攀附他人知名廣告或商譽等方法，榨取其努力成果，或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足以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依整體交易秩序綜合考量，認已造成民事法律關係中兩造當事人間，利益分配或危險負擔極度不平衡之情形時，固可認為與上開條文規定合致。惟倘事業之行為並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或對市場上之效能競爭無妨害，或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則無該法條之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本條所稱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6點第1項及第7點第1項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高度抄襲系爭產品表徵作為其產品，並惡意削價競爭，使上訴人銷售瓶數驟降，銷售額下滑，被上訴人公司行為具商業倫理非難性，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云云，並提出銷售瓶數統計表影本、銷售金額統計資料、調降系爭產品價格發票證明（甲證40至42）。
　　㈢然系爭經銷合約既未限定被上訴人公司僅能經銷系爭產品，亦未禁止被上訴人公司推廣、銷售其他產品，被上訴人公司依系爭經銷合約，並未負有上訴人所稱之競業禁止義務，則被上訴人公司產銷同類產品實屬市場本質及常態，乃正當行為，且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雙方於112年3、4月間已擬終止經銷關係，上訴人於同年3月6日後，即要求被上訴人公司進行轉經銷事宜，上訴人亦於系爭經銷合約期間向醫院提供報價（乙證15），被上訴人公司為配合而於同年4月17日致函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甲證10），核屬被上訴人公司於轉經銷期間、系爭經銷合約終止之際之合理過渡安排；上訴人之系爭表徵（如附圖1A、2A所示），不具備識別力，亦欠缺次要意義，非公平法所保護之表徴，均如前述。而系爭產品係用於醫療外科用殺菌液，由醫護人員依病症需要給予病患使用，與系爭產品包裝設計無涉；被上訴人公司系爭瓶器之包裝設計（如附圖1B、2B所示）縱與系爭產品近似，然二者產品均有採用市場習用之設計，具有醫藥專業之相關消費者不會以外觀近似而被誤導或產生混淆誤認，尚不足認被上訴人公司系爭瓶器係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行為。又被上訴人公司既依市場習用方式包裝設計系爭瓶器，亦不足認被上訴人公司係榨取上訴人包裝設計之成果。再者，醫藥產品之採購需經過正式程序辦理，難逕認個別行為有市場機會之侵奪可言，而經銷商利用自己的營運經驗與商業網絡，亦不足推論有榨取他人之努力成果。
　　㈣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公司之系爭瓶器抄襲致系爭產品銷量下跌云云，惟上訴人銷量萎縮是否因系爭瓶器產品所致，兩者有無因果關係，上訴人未提出證據證明；而市場上殺菌液產品之外包裝設計相差無幾，相關醫療人員不會僅依藥盒外觀而作交易決定，已於前述，上訴人亦未就被上訴人公司行為如何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受害人數多寡、造成損害之數量及程度等予以舉證，難認被上訴人公司因此有產生足以影響控制殺菌液醫藥市場交易秩序。
　　㈤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爭瓶器，榨取上訴人努力成果，攀附上訴人商譽及高度抄襲，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云云，並非可採。
　三、基上，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爭瓶器，並未違反公平法第22條及第25條規定，亦非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行為。因此，上訴人依同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公司排除及防止侵害，依同法第30條、第31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損害賠償100萬元，即屬無據。
(叁)結論：
　一、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上訴人追加第貳、二、(一)關於系爭經銷合約第3條第2項、第4條第3、4項、第6條第5、6-1項約定部分、(二)、(三)項爭點之部分，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上訴人聲請證人張笙煒（即上訴人資深業務經理）到庭證明被上訴人整體行為屬惡意競爭、系爭經銷合約之目的與真意表示、客戶名單之開發及交付、產業運作與商業慣例、以及本案所涉交易秩序已有受影響之可能性（本院卷一第396至399頁），姑不論張笙煒為上訴人資深業務經理之角色，然觀其待證事實，部分涉及法律上判斷，部分則係上訴人經營策略，難認屬其親見親聞之事實，無足為本件認定事實之佐證，即無傳喚之必要。此外，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342條第1項、第343條、第344條規定，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112年1月1日至同年5月4日其對上訴人客戶（甲附表4）所發關於兩造產品之所有函文云云（本院卷一第399至403頁），惟依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所提事證，無足證明被上訴人公司有何違反系爭經銷合約、競業禁止義務或公平法之情事，上訴人無非希冀藉由上開證據調查獲得新事實或新證據，核屬摸索證明；又依上訴人所述，被上訴人有前開違約或違反公平法之情，則被上訴人公司對上訴人客戶所發關於兩造產品之函文，自非為上訴人利益而作之文書，自無調查必要。
　三、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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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公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立秋            

訴訟代理人    呂紹凡律師

              劉青青律師（兼上二人之送達代收人） 

被 上訴 人    采京貿易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郭仁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哲倫律師（兼上二人及次二人之送達代收人) 

              蔡昀廷律師  

              李瑞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公平交易法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9月11日本院112年度民專訴字第4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上訴人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及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8月30日修正施行前已

    繫屬於本院，依修正施行後之第75條第1項規定，適用修正

    施行前之規定（下稱智審法）。

二、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為「⒈原判決廢棄。」「⒊被上訴人不得使

    用相同或近似於上訴人『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及『克菌寧殺

    菌液2%』產品外觀於殺菌液、消毒液等外用液劑商品之同一

    或類似商品或服務。」嗣減縮為「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

    二、三項部分廢棄。」「⒊被上訴人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

    似於上訴人『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及『克菌寧殺菌液2%』產品

    外觀於殺菌液、消毒液等外用液劑商品之同一或類似商品或

    服務。」經被上訴人同意（本院卷二第465、500頁），依民

    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本文規定，應予准許。

三、本件爭點如附表一所示，關於本件請求權基礎，上訴人依民

    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6款規定，追加第貳、二、(一)

    關於兩造所簽訂之經銷合約書（下稱系爭經銷合約，甲證4

    ）第3條第2項、第4條第3、4項、第6條第5、6-1項約定部分

    、(二)、(三)項爭點（本院卷一第388至391頁，本院卷二第

    262、299至354頁），被上訴人則不同意（本院卷二第296至

    297頁）。惟上訴人於原審已提出系爭經銷合約，並主張被

    上訴人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2條、第25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及系爭經銷合約第4條第

    1項，嗣提起上訴後未久即追加上開請求權基礎，核屬對於

    在原審所提出之攻擊方法為補充，且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

    ，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6款所定情形，故本院

    於114年6月30日通知准許追加之（本院卷二第383頁）。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遲至114年10月28日始稱「克菌寧殺菌

    水溶液2%」之藥證所有人係牛耳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牛耳公司），已逾時而失權云云。雖兩造於原審及本院審

    理時協議之不爭執事項為：「上訴人取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就克菌寧殺菌液2%及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產品（下

    稱系爭產品）核發之藥品許可證。」（原審卷三第329頁，

    本院卷二第261頁），然被上訴人於原審已提出乙證17之藥

    品許可證（原審卷二第219至220頁），被上訴人於114年10

    月28日具狀陳明上情，核係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防方法

    為補充，況上訴人亦自陳：其與牛耳公司為借名登記契約關

    係，此係基於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之規定，克菌寧系

    列產品確為上訴人之產品無誤等語（本院卷四第204頁），

    故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貳、上訴人之主張：

一、上訴人之「紅蓋款」（克菌寧殺菌液2%）及「藍蓋款」（克

    菌寧殺菌水溶液2%）產品（即系爭產品，如附圖1A、2A所示

    ）為專供手術前手部消毒、病房手部消毒和病人皮膚消毒之

    醫療外用殺菌消毒液，均經衛福部核發藥品許可證。就系爭

    產品之外觀整體觀察，予消費者寓目印象，為一紅色（或藍

    色）瓶蓋，瓶身為白色基底，瓶身上緣有一條與瓶蓋顏色相

    同（紅色或藍色）之細橫條，其視覺重點為「白色瓶身搭配

    『紅/藍色瓶蓋及同色細橫條』」之整體外觀設計，為系爭產

    品之表徵，得以表彰商品來源。

二、被上訴人公司原為上訴人系爭產品長年合作之經銷商，負責

    為上訴人推廣及行銷系爭產品於各醫療院所機構，雙方自10

    3年6月1日即簽訂系爭經銷合約（甲證4），並以更新附約方

    式持續合作至今；基於系爭經銷合約之目的及契約之本質，

    被上訴人公司負有「忠誠義務（或稱忠實義務）」及其具體

    化之「競業禁止義務」，此乃確保或輔助給付利益實現所不

    可或缺之「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系爭經銷合約第

    3條第2、3項、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6-1、8項及

    第8條等，均為忠誠義務之具體約定，已能支持被上訴人公

    司負有忠誠義務及其具體化之競業禁止義務、不得從事與上

    訴人利益相衝突之行為。

三、被上訴人公司竟於經銷關係存續期間，私下委託為上訴人製

    瓶之廠商近代公司生產競品（系爭瓶器，如附圖1B、2B所示

    ），自行銷售與系爭產品具有替代關係之競爭產品「克立勁

    殺菌液2%」及「保立勁殺菌水溶液2%」（系爭瓶器產品），

    其外觀、包裝、標籤與商品名稱，高度近似於系爭產品，使

    市場上之相關業者或消費者產生一定聯想，誤認二者是新舊

    包裝、系列商品、正副牌或存有授權關係，違反公平法第22

    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且被上訴人公司若要推出競品，在瓶器

    及商品名稱有不同選擇之可能，被上訴人公司顯係搭經銷契

    約之便，逕利用上訴人之商譽及努力而屬同法第25條榨取他

    人努力成果之高度抄襲行為。

四、被上訴人公司所銷售競品之交易對象，涵蓋上訴人之客戶，

    亦即系爭經銷合約約定之推廣區域，被上訴人公司復利用擔

    任經銷商職務之便，私下發函給上訴人客戶，推銷競品「克

    立勁」，並於函中標榜與系爭產品「成分及功能相同」，更

    檢附報價單（低於上訴人當時價格）及其業務代表聯絡資訊

    ，企圖轉經銷給自己（包含負責人同一之關係企業）。上述

    行為，均明顯與委託人即上訴人利益衝突，嚴重違反受任人

    之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更違反民法第567條第1

    項據實報告及妥為媒介義務，及第571條忠實義務，且構成

    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侵權行為。　　

五、基於上述，上訴人爰依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第25條、

    第30條、第31條，系爭經銷合約第3條第2項、第4條第1、3

    、4項、第6條第5、6-2項、第8條規定，以及民法第535條、

    第544條、第567條第1項、第571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

    6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

    擇一請求被上訴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選擇合併），並依

    公平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系爭

    產品外觀於殺菌液、消毒液等外用液劑商品之同一或類似商

    品或服務。　　　　

參、被上訴人之抗辯：　　　　

一、被上訴人無違反公平法第22條規定：

　　上訴人於另案111年度行商訴字第83號行政訴訟自承系爭產

    品具有識別性者僅有瓶頸內凹處等語，其於本件訴訟竟稱系

    爭細橫條設計為系爭產品表徵云云，其主張反覆。系爭產品

    與被上訴人之系爭瓶器產品，醫護人員或一般民眾之購買決

    定，係依醫師或藥師依症狀評估及指示為之，不會僅憑系爭

    產品之系爭細橫條設計辨識產品來源，上訴人就其主張表徵

    具識別性，未盡舉證責任。系爭產品與系爭瓶器產品實際交

    易均係基於醫師、藥師之評估及指示為之，不因產品外觀而

    有售後混淆。

二、被上訴人未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

　　系爭產品採用市場習用包裝，相關消費者不會因使用此種市

    場習用包裝外觀被誤導或產生混淆誤認，被上訴人並無所謂

    榨取上訴人之努力成果可言，又被上訴人系爭瓶器產品已清

    楚標示其產品名稱、製造商等資訊，被上訴人當無所謂欺瞞

    、隱匿重要資訊可言；消費者無從依據藥品外觀作成交易決

    定，無從因該等外觀致生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結果。

三、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經銷合約，亦無債務不履行情事：

  ㈠系爭經銷合約通篇未約定被上訴人於經銷關係存續期間不得

    販售系爭產品之同類商品，並考量兩造均為具備市場經驗與

    議價能力之專業商業主體，且民法委任契約、居間契約相關

    規定通篇無規範競業禁止之義務，被上訴人當無競業禁止義

    務，本得生產製造同類商品，於合約期間產銷同類商品，系

    爭經銷合約之經濟價值顯然並非透過競業禁止為實現；況被

    上訴人並未於經銷關係存續期間販賣系爭瓶器產品，被上訴

    人無違約可言。　　　

　㈡上訴人未具體指明其所稱之機密資訊為何，且被上訴人系爭

    瓶器產品銷售之對象，均係被上訴人自行耕耘，上訴人所稱

    相關機密資訊根本不存在，被上訴人更無利用所謂上訴人資

    訊之情事，不能逕以競業之結果，推認有資訊之利用。

　㈢系爭經銷合約存續期間，被上訴人並無任何針對系爭產品之

    訂約事項或締約機會未報告上訴人，亦無任何上訴人所指稱

    「利於各醫院之行為」或「由各醫院收受利益者」之行為，

    是被上訴人並未違反系爭經銷合約或民法委任、居間等契約

    上義務。

四、被上訴人未違反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侵權行為等相關規定

    ：

　　上訴人所訴表徵根本不存在，被上訴人無違反公平法第22條

    或第25條規定，則被上訴人當無從構成侵權行為。再者，被

    上訴人並無攀附上訴人任何努力成果，亦未違反系爭經銷合

    約或民法委任、居間等契約上義務，自無背於善良風俗加損

    害於他人等可言。　　　　

肆、兩造之聲明：

一、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如下：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部分廢棄。

　㈡被上訴人公司、郭仁彰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被上訴人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上訴人「克菌寧殺菌水

    溶液2%」及「克菌寧殺菌液2%」產品外觀於殺菌液、消毒液

    等外用液劑商品之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㈣第㈡項聲明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

　㈠上訴人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被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伍、兩造之不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二第261至262頁，本院卷四

     第85、204頁）：

一、上訴人所產製之系爭產品，其中「克菌寧殺菌液2%」由上訴

    人取得衛署藥製字第052435號藥品許可證（甲證3），「克

    菌寧殺菌水溶液2%」由牛耳公司取得衛署藥製字第054991號

    藥品許可證（乙證17）。

二、被上訴人為上訴人系爭產品經銷商，雙方於103年6月1日簽

    訂「經銷合約書」（甲證4），上訴人於112年5月4日發函被

    上訴人，表示終止經銷合約 。

三、被上訴人委託訴外人近代公司生產製造系爭瓶器，並由邁斯

    貿易有限公司、全盛醫療儀器有限公司分別取得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許可（乙證18之衛部藥製字第061030號

    「克立勁-（可羅希定）殺菌液2％」藥品許可證，乙證19之

    衛部藥製字第061023號「保立勁-（可羅希定）殺菌液2％」

    藥品許可證），由被上訴人自行銷售。

四、系爭產品與系爭瓶器產品，均為「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

陸、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爭點如附表一所示，茲依序就系爭經銷合約及公平法論

    述如下：

(壹)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於經銷關係存續期間，委託為上訴

    人製瓶之廠商近代公司生產競爭產品，自行銷售、推廣競爭

    產品，復未經上訴人同意，對上訴人客戶發函推銷競爭產品

    部分：

　一、被上訴人公司並無違反系爭經銷合約之忠誠義務及競業禁

      止等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系爭經銷合約第3條第2項、

      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6-1項、第8條約定之情事

      ：

　　㈠按契約乃當事人間本其自主之意思、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

      所成立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契

      約內容對契約當事人自具有拘束效力，於不違反法律強制

      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情形下，法院亦應以契約內容之具體

      約定作為裁判之依據，故契約，不僅在當事人之紛爭作為

      行為規範，在訴訟中亦係法院之裁判規範。倘契約真意發

      生疑義，法院應為闡明性之解釋（單純性解釋），亦即運

      用文義（以契約文義為基準）、體系（通觀契約全文）、

      歷史（斟酌立約當時情形及其他一切資料）、目的（契約

      精神及經濟目的）等解釋方法，參酌交易習慣並衡量誠信

      原則，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合兩造間權利義務之公平正

      義，供作判斷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依據。又除非窮盡上開

      解釋途徑，無從為闡明性解釋，而確認當事人於訂約時，

      關於某事項依契約計畫顯然應予訂定而疏漏未訂定，致無

      法完滿達成契約目的，出現契約漏洞之情形，法院方可進

      行契約漏洞之填補，以示尊重當事人自主決定契約內容之

      權利，避免任意侵入當事人私法自治領域，創造當事人原

      有意思以外之條款（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83號、1

      12年度台上字第1707號、114年度台上字第72、1783號民

      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於103年6月1日簽訂系爭經銷合約（

      甲證4），並以更新附約之方式持續合作（甲證5至7)，被

      上訴人公司為上訴人系爭產品經銷商，關於雙方就各產品

      之負責範圍，甲證4約定為「上訴人負責參與機關、醫院

      之交貨、開立發票、請款及收款，被上訴人公司則負責向

      機關、醫院為產品之推廣、進藥、客戶維護暨投標、訂約

      」（原審卷一第97頁），甲證5至7約定為「上訴人負責參

      與機關、醫院之投標、訂約、交貨、開立發票、請款及收

      款，被上訴人公司則負責向機關、醫院為產品之推廣、進

      藥、客戶維護」（原審卷一第101、105、107頁）。因此

      ，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公司於合約期間推廣、促銷、宣傳

      、銷售系爭產品、以及客戶維護，被上訴人公司因此取得

      「居間報酬（佣金）」（系爭經銷合約第5條、甲證5第4

      條、甲證6第4條、甲證7第4條）。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違反下列系爭經銷合約約定：

　　　⒈第3條第2項：「甲方於本合約期間授權乙方就甲方之商

        標或提供之資料，未經甲方同意不得擅自使用，且應經

        甲方同意後始得在本約所載之合約範圍內使用」。

　　　⒉第4條第1、3、4項：「乙方明白並保證於推廣、促銷、

        宣傳及為本合約約定事務之履行時，皆應符合各相關法

        令規定，且：㈠不得有任何危害或影響、侵害甲方之負

        責人、員工、代理人及產品之聲譽、形象、營業、權益

        等之不當行為或不法行為。㈢不得以前述商標以外之名

        稱、商標或標示等為本約約定或不利甲方之事務。㈣應

        接受甲方之指揮監督、安排或指示，並符合本約推廣對

        象之規範，不得以任何不法或不正方法履約……。」

　　　⒊第6條「特殊約定事項」第5、6-1項：「㈤乙方於履行本

        約時，如知悉有任何不利甲方之虞之情事，應即時告知

        甲方。㈥乙方保證其以口頭、書面、電子郵件等方式提

        供或出具之客戶資料、簽發之訂單〈包括乙方自行簽署

        之訂單〉等，無任何隱匿、遺漏、虛偽不實之情事……。

        」

　　　⒋第8條「保密義務」：「乙方因本約所知或可得而知包括

        但不限於甲方之各項營運策略、財務資訊、產品成本與

        價格、研發或生產技術、產品成份、往來客戶對象及交

        易內容、與廠商簽訂之合約內容等口頭、書面或電磁紀

        錄等，除已為公眾所週知者外，自本約生效後即不得洩

        露、提供、移轉、銷售予第三人或自為本合約目的外之

        使用。」　

　  ㈣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具體違約情事為：被上訴人擅自

      使用上訴人所提供之「上訴人客戶名單、客戶代號、對各

      客戶之履約期間（即產品供應期間）」、「經銷價（經銷

      商底價）」以及「上訴人對各醫院之專屬售價」，違反系

      爭經銷合約第3條第2項約定；被上訴人於受託推廣系爭產

      品之同時，私下委託為上訴人製瓶之工廠近代公司，生產

      製造競爭產品（即系爭瓶器產品），利用擔任經銷商職務

      之便，對上訴人客戶發函推銷該等競爭產品（甲證10），

      違反系爭經銷合約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項、第6-

      1項、第8條約定，另被上訴人於系爭經銷合約終止（112

      年5月4日前）負有競業禁止義務云云。

　　㈤被上訴人並無違反系爭經銷合約第4條第1、3、4項、第6條

      第5項、第6-1項、第8條約定：

　　　⒈被上訴人公司固有委託近代公司製作系爭瓶器，然通觀

        系爭經銷合約之全文，並無任何隻字片語提及被上訴人

        公司有何上訴人所稱競業禁止之約款，亦即並無任何約

        定限制被上訴人公司僅得經銷、推廣或銷售上訴人之系

        爭產品，亦未禁止被上訴人公司經銷、推廣或銷售其他

        產品。上訴人亦自承：授權被上訴人公司區域內，上訴

        人不能再授權他人經銷，但契約並無明文；上訴人不得

        自行銷售予契約附件之對象，但契約亦無明文依據；被

        上訴人可為他人經銷其他產品等語（本院卷四第169至1

        70頁），故系爭瓶器之製造，未在上訴人所謂系爭經銷

        合約之競業禁止範圍。此外，上訴人委託萬國法律事務

        所於112年4月26日發函予被上訴人公司，主張被上訴人

        公司生產製造侵害上訴人所享有之3件專利，要求被上

        訴人提出解決方案（甲證23），並於同年5月4日發函被

        上訴人，表示終止經銷合約（第伍、二項之不爭執事項

        ），被上訴人公司則於同年6月16日委託理律法律事務

        所函覆（乙證20），述及：「……本公司認為與寶齡公司

        間之經銷合約應係在112年3月6日終止，蓋寶齡公司於1

        12年3月2日要求本公司應於同年3月6日四點前於調整後

        之年度合約用印並回傳電子檔，由該年度合約内容可知

        ，該合約為經銷相關權利義務等約定，因此，應有以該

        合約終止雙方於103年6月1日簽署之經銷合約之意，且

        在112年3月6日後，寶齡公司便要求本公司進行轉經銷

        事宜，本公司亦全力配合之。據此，本公司認為雙方於

        103年6月1日簽署之經銷合約應係於112年3月6日終止。

        然本公司亦不反對寶齡公司以112年5月4日作為終止合

        約的日期……」等語（原審卷二第226至227頁），可知上

        訴人於112年3月6日後，即要求被上訴人公司進行轉經

        銷事宜，雙方同意系爭經銷合約於同年5月4日終止。

　　　⒉被上訴人公司於112年4月14日以電子郵件向上訴人說明

        各醫院之轉經銷事宜（乙證15），其中記載「光田體系

        」及「草屯佑民」等醫院已收到寶齡（即上訴人）報價

        資料（原審卷二第113頁），非如上訴人所稱其未自行

        銷售系爭產品等語（本院卷四第169頁），且乙證15通

        篇均在說明「克菌寧藥水」（系爭產品）經銷轉換時間

        及預定作業完成期間，是被上訴人辯稱兩造早於同年3

        、4月間即擬終止經銷關係，為因應雙方系爭經銷合約

        終止，上訴人自己亦於系爭經銷合約存續期間向醫院提

        供報價，被上訴人公司遂於同年4月14日以電子郵件向

        上訴人詳細說明各醫院之轉經銷事宜（參乙證15）等語

        ，堪以採信。此外，上訴人亦於同年4月21日函知天主

        教聖馬爾定醫院於同年5月1日起，系爭產品改由上訴人

        負責投標、報價、議價、訂單作業、開立發票、發貨、

        退貨等銷售事宜（乙證51），核與被上訴人前述轉經銷

        之情節相符。

　　　⒊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經銷合約存續期間，對上

        訴人之客戶發函推銷該等競爭產品（甲證10），即屬違

        約云云，惟承前所述，於112年3、4月間雙方即擬終止

        經銷關係、已在處理轉換經銷權相關事宜，被上訴人公

        司於同年4月17日致函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之「克菌寧

        殺菌液2%」產品經銷轉換通知函（甲證10），其中說明

        欄記載：「……2.本公司將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終止

        與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經銷合約。3.本公司將

        繼續提供相同成分及功能之產品，其資訊如下表，並交

        由【全盛醫療儀器有限公司】銷售服務：……4.檢附相同

        產品之報價單、許可證、授權書。5.造成貴院不便，敬

        請見諒。本公司將秉持一貫專業服務，並懇請繼續給予

        支持與愛護。」（原審卷一第129頁），誠屬被上訴人

        公司於轉經銷期間、系爭經銷合約終止之際之合理過渡

        安排，即使被上訴人公司通知各院所之同時，使用上訴

        人所提供之「上訴人客戶名單、客戶代號、對各客戶之

        履約期間（即產品供應期間）」、「經銷價（經銷商底

        價）」以及「上訴人對各醫院之專屬售價」等資訊，然

        此係因應轉經銷期間、系爭經銷合約即將終止所為之合

        理過渡安排，核屬系爭經銷合約之合約範圍內使用，亦

        為合於合約目的之使用，並未違反第3條第2項或第8條

        約定。又被上訴人公司向各院所提及「於112年6月30日

        系爭經銷合約終止後」將提供同為「醫師藥師藥劑生指

        示藥品」之系爭瓶器產品之名稱及報價等資料，並非於

        系爭經銷合約存續期間逕自推廣銷售系爭瓶器產品，即

        非第4條第1項之影響上訴人之產品或營業、權益之不當

        行為、或第4條第3項之以商標以外之名稱、商標或標示

        等為不利上訴人之事務、或第4條第4項之不正方法履約

        行為、第6條第5項之不利上訴人之虞之情事、或第6條

        第6-1項之對客戶資料有隱匿及虛偽不實之情事。

　　㈥本件並無契約漏洞：　

　　　⒈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雙方皆為專業之企業經營者，具

        備豐富之市場經驗、專業資源、自決與議約能力，對於

        契約內容之形成、理解與風險評估，應負較高程度之自

        我責任，雙方立基於對等之基礎所簽署之系爭經銷合約

        ，除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外，理應高度尊重，雙方均

        應受其拘束，以維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精神、市場自

        由競爭及風險自負原則。上訴人所述之競業禁止義務，

        係指被上訴人公司於契約存續期間（112年5月4日終止

        前），不得銷售、推廣競爭產品（即系爭瓶器產品）云

        云。固然通常競業禁止條款之目的在於保障一造之商業

        機密、正當營業利益或維持其競爭優勢，要求對造於一

        定期間、區域內，不得從事與其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或行

        為，避免對造藉由其在契約存續期間所獲知之技術、商

        業資訊或客戶資料等，轉而從事損及一造利益之業務或

        行為。然此一限制性義務，課予對造重大經濟負擔，將

        影響其工作自由、營業自由或行為自由（即在不違背法

        律、公共秩序及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依其自由意志決定

        如何作為或不作為），準此，主張競業禁止者應舉證證

        明雙方有競業禁止之約定及其具體內容，且其限制之時

        間、地區、範圍及方式，在社會一般觀念及商業習慣上

        ，可認為合理適當，且不危及受限制之對造的經濟、生

        存能力、或行為自由。為審酌競業禁止條款之合法性及

        正當性，該約定宜由雙方明示為之，如以默示同意或其

        他契約理論、原理原則推導者，則需有更充分的舉證及

        說理。

　　　⒉通觀系爭經銷合約之全文，系爭經銷合約既未限定被上

        訴人公司僅能經銷系爭產品，亦未禁止被上訴人公司推

        廣、銷售其他產品，已於前述，故本件難認雙方已就契

        約文字所無之競業禁止義務達成合意。

　　　⒊上訴人雖主張：自系爭經銷合約第4條第1項約定可推論

        競業禁止條款，並未限制被上訴人公司為他人經銷其他

        產品，但就系爭產品應受系爭經銷合約第4條第1項拘束

        ，因會危害上訴人產品之銷售，被上訴人公司亦因此減

        少佣金，違反契約目的；第6條第5項亦約定如有不利情

        事應告知上訴人等語（本院卷四第169、170頁），並以

        第3條第2、3項、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8項、

        第8條約定，主張基於信賴關係而建立之繼續性契約及

        經銷契約，縱使未明文，經銷商（被上訴人公司）亦負

        有「忠誠義務」及其具體化之「競業禁止義務」，此義

        務乃經銷契約之本質上既有，本無待法律之明文或契約

        特別約定之「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否則即難

        以達成契約目的及經濟效果云云，且援引李素華教授專

        家意見書（甲證58）及其證述（甲證66）為證。

　　　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間就系爭產品成立經銷法律關係

        ，雙方權利義務悉依系爭經銷合約而定，綜觀系爭經銷

        合約之全文，其契約精神及經濟目的，乃雙方藉由經銷

        之合作模式，上訴人之系爭產品經由被上訴人公司之推

        廣、促成其銷售而獲得利益，被上訴人公司則負責推廣

        、促銷、宣傳、銷售系爭產品、以及客戶維護，並未限

        定被上訴人公司僅能為上訴人經銷系爭產品，且被上訴

        人公司因其經銷行為而取得「居間報酬（佣金）」，其

        金額係按上訴人出貨予醫院之售價（如有管理費另予扣

        除）與經銷價之差額計算，並依附約第6條第1項所示，

        被上訴人公司就其負責區域院所預定有銷售時間及數量

        ，如未能達成預期時間及數量，將依檢討內容調整期負

        責之範圍或逕予終止合約。可知雙方已就各自權利義務

        及風險分配明顯劃分，上訴人得自行銷售系爭產品，而

        被上訴人公司亦得推廣、銷售其他產品。且依系爭經銷

        合約第5條第3項約定，上訴人除給付被上訴人公司佣金

        外，無給付或負擔其餘費用之義務（原審卷第93頁），

        亦即並無何因限制被上訴人公司之經銷標的所生營業自

        由之限制而有代償措施，而雙方所約定上訴人應給付之

        「居間報酬（佣金）」，乃被上訴人公司履行經銷義務

        之對價，難認包含代償性質之給付，故本件並無雙方漏

        未約定競業禁止而有契約漏洞之情形。此外，系爭經銷

        合約既有諸多條款規範被上訴人公司之義務，自應依此

        界定被上訴人公司之行為規範及本院之裁判規範，分就

        各約款審究判斷被上訴人公司有無違反該約款之情事，

        而非以契約之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甚而抽象之忠誠

        、忠實義務而填補上訴人所謂之契約漏洞。故李素華教

        授前揭意見（甲證58、66），並無可採。

　　㈦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違反系爭經銷合約之忠誠

      義務及競業禁止等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系爭經銷合約

      第3條第2項、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6-1項、第8

      條約定云云，並非可採。因此，上訴人依系爭經銷合約第

      6條第6-2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損害賠償100萬元，即屬無據。

　二、被上訴人公司並未違反民法第535條受任人善良管理人注

      意義務、第567條第1項據實報告及妥為媒介義務、第571

      條忠實義務，亦非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

      人之行為：　

　　㈠民法第535條規定：「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

      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

      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第567條第1項規定：「居

      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

      」第571條規定：「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

      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

      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

      。」第184條第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

      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

      ，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㈡系爭經銷合約為混合契約，固應視當事人之具體主張妥適

      援引民法各類契約之規定定其權利義務關係。然如前所述

      ，通觀系爭經銷合約之全文，並無競業禁止之約款，即無

      任何約定限制被上訴人公司僅得經銷、推廣或銷售上訴人

      之系爭產品，亦未禁止被上訴人公司經銷、推廣或銷售其

      他產品，被上訴人公司委託近代公司製作系爭瓶器，非在

      系爭經銷合約禁止範圍，而雙方於同年3、4月間已擬終止

      經銷關係，上訴人於112年3月6日後，即要求被上訴人公

      司進行轉經銷事宜，被上訴人公司於同年4月14日以乙證1

      5電子郵件向上訴人說明各醫院之轉經銷事宜（乙證15）

      ，並於同年4月17日致函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通知「克菌

      寧殺菌液2%」產品經銷轉換一事，告知其與上訴人之經銷

      合約將於同年6月30日終止，將提供系爭瓶器產品（甲證1

      0），核屬被上訴人公司於轉經銷期間、系爭經銷合約終

      止之際之合理過渡安排，難認被上訴人公司有何民法第53

      5條受任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第567條第1項據實報告

      及妥為媒介義務、第571條忠實義務，亦非故意以背於善

      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行為。因此，上訴人依同法

      第544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184條第1

      項後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

      損害賠償100萬元，即屬無據。

(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違反公平法部分：

　一、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爭瓶器，並未違反公平法第

      22條第1項第1款規定：

　　㈠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

      商品或服務，不得有下列行為：一、以著名之他人姓名、

      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

      示他人商品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為相同或近似

      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

      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立法意旨係禁止事業以他人商

      品主體而有產生混淆之行為，亦即不得為仿冒他人商品表

      徵之行為。所稱「表徵」，係指某項具識別力或次要意義

      之特徵，得以表彰商品來源，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用以區

      別不同之商品；上述所稱識別力係指某項特徵特別顯著，

      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見該特徵即知該商品為某特定事業所

      產製；所稱次要意義係指某項原本不具識別力之特徵，因

      長期繼續使用，使消費者認知並將之與商品來源產生聯想

      ，因而產生具區別商品來源之另一意義（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上字第2726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161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商品表徵是否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可參酌使用該表徵之商品、服務或營業，在市場上之

      行銷時間、廣告量、銷售量、占有率、商標或公司名稱之

      註冊或登記時間、識別性、價值、媒體報導量、消費大眾

      之印象等有關事項，並參酌市場調查資料，以綜合判斷之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前以系爭產品申請立體商標，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認其申請有商標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僅由其他不具識別性

      之標識所構成不得註冊商標規定而核駁其聲請，上訴人

　　　不服，提起訴願，復遭經濟部為訴願駁回之決定，上訴人

      即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以111年度行商訴字第83號商標

      註冊事件受理在案。上訴人於該行政訴訟審理時主張：相

      較於傳統習見之醫藥類瓶罐，其申請商標最顯著之差異在

      於瓶頸內凹等語。嗣本院前開判決認定上訴人申請商標其

      瓶頸部分相較於習見醫藥瓶罐之瓶頸固然較高，然並未逸

      脫習見醫藥罐其瓶頸部分相較於瓶蓋及瓶身內縮（凹）之

      設計意匠，除去文字、圖案或色彩，相關消費者尚難僅憑

      窄高頸之設計判斷其產製者之來源，難認原申請商標具有

      先天識別性；上訴人雖又主張其商標亦具後天識別性，惟

      本院前開判決認為該商標於實際使用時並非單純以瓶身設

      計作為識別依據，仍以貼附藥品名稱標籤等方式作為行銷

      使用，自難以證明該商標（即瓶身設計）已取得後天識別

      性，而駁回上訴人之起訴（乙證25）。

　　㈢上訴人於本件訴訟未強調前述內凹之設計，而以系爭產品

      之外觀（如附圖1A、2A所示），整體觀察給予消費者之寓

      目印象，為其具有一紅色（或藍色）瓶蓋，瓶身為白色基

      底，瓶身上緣有一條與瓶蓋顏色相同（紅色或藍色）之細

      橫條，足認系爭產品外觀之視覺重點為「白色瓶身搭配『

      紅/藍色瓶蓋及同色細橫條』」之整體外觀設計，此組合創

      造出一個視覺意象（visual image），並可藉由此組合來

      表彰商品或服務之來源，為系爭產品之表徵（下稱系爭表

      徵）云云。

　　㈣上訴人所稱之系爭表徵（如附圖1A、2A所示），以白色瓶

      身搭配細橫條與瓶蓋顏色作為相關消費者識別系爭產品為

      醫藥品瓶罐來源云云。然系爭產品與傳統習見之醫療藥品

      外包裝並無明顯差異，此有被上訴人所提相關殺菌液、消

      毒液、水溶液等產品比較照片可按（乙證8至13，本院卷

      四第224頁），而屬醫藥產業通用形式之產品包裝設計。

      至上訴人主張前開被上訴人所舉產品與系爭產品不具競爭

      關係云云，惟公平法第22條禁止仿冒他人商品表徵，重在

      表徵及識別性之判斷，以確保相關消費者得藉由商品表徵

      以認知、辨識該商品之來源，而非界定事業市場力量及相

      關市場，故第22條除規範「同一商品」之相同或近似之使

      用外，亦涵蓋「類似商品」，不限於適應症及主成分完全

      相同之商品，故殺菌液、消毒液、水溶液等產品之外觀自

      可作為本件判斷比對之對象。又上訴人之系爭產品及被上

      訴人之系爭瓶器產品皆為「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第伍、四項之不爭執事項），相關消費者為醫療專業人員

      及一般民眾，其等購買決定仍以醫師、藥師或藥劑生評估

      及指示為憑，其考量因素主要為病患病症、藥品療效、用

      途、名稱、內容物等，並非依憑醫藥瓶罐外包裝及瓶身與

      瓶蓋搭配條紋、顏色之外觀作為選用條件，此由上訴人提

      出醫院採購量及醫師推薦文等證據可參（甲證26至37)。

      醫師、藥師或藥劑生具有醫療相關專業，對於醫藥品有高

      注意程度，故其指示或使用醫藥品時必須經過仔細查對，

      進藥程序嚴謹，絕無可能僅憑系爭產品「白色瓶身搭配『

      紅/藍色瓶蓋及同色細橫條』」之系爭表徵以辨識產品之來

      源。而一般民眾購買消毒液、殺菌液時，主要係參考藥品

      名稱、成分、適應症及藥廠等標識、或醫師處方或藥師說

      明等資訊，甚少僅憑瓶身或外觀設計之差異而逕行選購者

      。因此，系爭表徵欠缺識別力。

　　㈤上訴人主張系爭表徵之視覺重點為其整體外觀設計，具有

      識別商品來源之重要意義，且該表徴經上訴人長達10年時

      間推廣並行銷相關領域，在相關消費者中具有極高知名度

      、市占率達九成以上及111年度銷售量突破九千萬元、連

      續4年銷售瓶數突破百萬瓶等語，並提出各醫療院所發票

      證明、網路新聞（甲證13、14、26）、展覽照片（甲證11

      至11.9）、系爭產品網頁照片與醫師推薦網頁（甲證27至

      31)、系爭產品討論論文（甲證32至36）為證。然上開證

      據僅證明系爭產品在各醫療院所之購買情況，銷路良好，

      獲得醫界口碑，未能證明系爭產品中系爭表徵因長期推廣

      ，有使消費者認知而將之與系爭產品產生聯想，故系爭產

      品欠缺構成表徵之次要意義要件。

　　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之系爭瓶器與系爭產品包裝標籤

      高度近似，瓶蓋外型及顏色與系爭產品幾近相同，使相關

      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干擾醫療藥品產業交易秩序，事實

      上訴外人易陽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易陽公司）介紹被上訴

      人公司克立勁產品之網頁，發生誤認出自於上訴人「克菌

      寧」而有混淆誤認之情（甲證55），並提出兩產品外包裝

      標籤、比對影本、混淆誤認證明影本等件為證（甲證18至

      21、55）。然醫藥品標示有名稱、成分、適應症等資訊，

      相關消費者不因產品外觀而為交易決定，已如前述，是醫

      療藥品外包裝差異應非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考量因素。上

      訴人提出之甲證21係中山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藥品查詢系統

      ，主張輸入系爭產品名稱「克菌寧」結果跑出被上訴人公

      司之「克立勁」等情，然該系統其他應注意事項欄位顯示

      「112/05換廠．成份劑量相同」，足見該醫院已知「克菌

      寧」與「克立勁」兩者為不同產品，尚難認系爭瓶器有使

      人混淆誤認之虞。又上訴人所提甲證55，係藥品經銷商易

      陽公司介紹被上訴人公司「克立勁殺菌液」產品網頁資料

      ，卻加上「#寶齡富錦#克菌寧」、「克菌寧」之標籤，固

      屬標籤錯置，然此乃該公司網頁編排人員之失誤，持此難

      認系爭產品之相關消費者即有混淆誤認之情。

　　㈦上訴人另提出甲證62之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

      之市場調查報告書（甲證61為節本，下稱甲證62市調報告

      ），此為上訴人單方私自委託該研究院所製作，但未備受

      訪者之基本資料原卷及統計之誤差或信賴水準、因果關係

      相關說明。又甲證62市調報告以「醫藥相關之人員」為其

      調查母體（甲證62第9頁），並未包含一般民眾，其選樣

      之調查份數有497份，其中有效份數為483份（甲證62第16

      頁），數量非多，能否客觀呈現真正市場與消費者之消費

      與評價態樣，尚待存疑。另該報告所採調查方式為「先出

      示其中之一的標的內容予受訪者，經普通觀察後收起，間

      隔一小段時間，再出示另一對應標的內容予受訪者」（第

      8頁），未載明「間隔一小段時間」之具體時間，難認符

      合「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另甲證62市調報告之調查

      地區侷限在○○縣市○○○區域（第15、40頁），且北部地區

      之執行問卷、有效問卷份數遠高於中部地區及南部地區（

      第16、41頁），是以其調查明顯偏重於北部地區。此外，

      甲證62市調報告第10頁另記載：「極少數問卷，配合其他

      案件，而不在前述抽樣條件下執行」等語，卻未說明如何

      執行該等抽樣？條件、確切數量為何？因此，甲證62市調

      報告之調查結果無足作為系爭產品或系爭瓶器產品相關消

      費者之意見，無法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

　　㈧依上事證，因系爭產品之外觀為藥劑瓶外觀形狀（含顏色

      配色）常見造型，而上訴人所提出之證據無法證明相關消

      費者已將系爭產品外觀作為來源的識別依據，即系爭產品

      欠缺識別力及次要意義，上訴人未能證明系爭產品具有公

      平法保護之著名表徵要件，自不應容許由上訴人獨占屬醫

      藥產業通用形式之產品包裝設計。

　　㈨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爭瓶器，

      係以著名之他人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於同一或類似之

      商品，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違反公

      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云云，並非可採。

　二、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爭瓶器，並未違反公平法第

      25條規定：

    ㈠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

      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係不正競爭（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行為是

      否構成不正競爭，可從行為人與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行為，

      及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到侵害，加以判斷。事業如以

      高度抄襲他人知名商品之外觀或表徵，積極攀附他人知名

      廣告或商譽等方法，榨取其努力成果，或以積極欺瞞或消

      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足以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

      之行為，依整體交易秩序綜合考量，認已造成民事法律關

      係中兩造當事人間，利益分配或危險負擔極度不平衡之情

      形時，固可認為與上開條文規定合致。惟倘事業之行為並

      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或對市場上之效能競爭無妨害，或不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則無該法條之適用（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27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本條所稱欺罔，

      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

      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稱顯失公平，係指

      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6點第1項

      及第7點第1項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高度抄襲系爭產品表徵作為其產

      品，並惡意削價競爭，使上訴人銷售瓶數驟降，銷售額下

      滑，被上訴人公司行為具商業倫理非難性，違反公平法第

      25條規定云云，並提出銷售瓶數統計表影本、銷售金額統

      計資料、調降系爭產品價格發票證明（甲證40至42）。

　　㈢然系爭經銷合約既未限定被上訴人公司僅能經銷系爭產品

      ，亦未禁止被上訴人公司推廣、銷售其他產品，被上訴人

      公司依系爭經銷合約，並未負有上訴人所稱之競業禁止義

      務，則被上訴人公司產銷同類產品實屬市場本質及常態，

      乃正當行為，且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雙方於112年3、4

      月間已擬終止經銷關係，上訴人於同年3月6日後，即要求

      被上訴人公司進行轉經銷事宜，上訴人亦於系爭經銷合約

      期間向醫院提供報價（乙證15），被上訴人公司為配合而

      於同年4月17日致函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甲證10），核

      屬被上訴人公司於轉經銷期間、系爭經銷合約終止之際之

      合理過渡安排；上訴人之系爭表徵（如附圖1A、2A所示）

      ，不具備識別力，亦欠缺次要意義，非公平法所保護之表

      徴，均如前述。而系爭產品係用於醫療外科用殺菌液，由

      醫護人員依病症需要給予病患使用，與系爭產品包裝設計

      無涉；被上訴人公司系爭瓶器之包裝設計（如附圖1B、2B

      所示）縱與系爭產品近似，然二者產品均有採用市場習用

      之設計，具有醫藥專業之相關消費者不會以外觀近似而被

      誤導或產生混淆誤認，尚不足認被上訴人公司系爭瓶器係

      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

      事交易行為。又被上訴人公司既依市場習用方式包裝設計

      系爭瓶器，亦不足認被上訴人公司係榨取上訴人包裝設計

      之成果。再者，醫藥產品之採購需經過正式程序辦理，難

      逕認個別行為有市場機會之侵奪可言，而經銷商利用自己

      的營運經驗與商業網絡，亦不足推論有榨取他人之努力成

      果。

　　㈣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公司之系爭瓶器抄襲致系爭產品銷量

      下跌云云，惟上訴人銷量萎縮是否因系爭瓶器產品所致，

      兩者有無因果關係，上訴人未提出證據證明；而市場上殺

      菌液產品之外包裝設計相差無幾，相關醫療人員不會僅依

      藥盒外觀而作交易決定，已於前述，上訴人亦未就被上訴

      人公司行為如何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受害人數多寡、造成

      損害之數量及程度等予以舉證，難認被上訴人公司因此有

      產生足以影響控制殺菌液醫藥市場交易秩序。

　　㈤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爭瓶器，

      榨取上訴人努力成果，攀附上訴人商譽及高度抄襲，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云

      云，並非可採。

　三、基上，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爭瓶器，並未違反公

      平法第22條及第25條規定，亦非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他人之行為。因此，上訴人依同法第29條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公司排除及防止侵害，依同法第30條、第

      31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損害賠償100萬元，即屬無據。

(叁)結論：

　一、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駁回

      上訴人之請求，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另上訴人追加第貳、二、(一)關於系爭經銷合約第3

      條第2項、第4條第3、4項、第6條第5、6-1項約定部分、(

      二)、(三)項爭點之部分，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上訴人聲請證人張笙煒（即上訴人資深業務經理）到庭證

      明被上訴人整體行為屬惡意競爭、系爭經銷合約之目的與

      真意表示、客戶名單之開發及交付、產業運作與商業慣例

      、以及本案所涉交易秩序已有受影響之可能性（本院卷一

      第396至399頁），姑不論張笙煒為上訴人資深業務經理之

      角色，然觀其待證事實，部分涉及法律上判斷，部分則係

      上訴人經營策略，難認屬其親見親聞之事實，無足為本件

      認定事實之佐證，即無傳喚之必要。此外，上訴人依民事

      訴訟法第342條第1項、第343條、第344條規定，聲請命被

      上訴人提出112年1月1日至同年5月4日其對上訴人客戶（

      甲附表4）所發關於兩造產品之所有函文云云（本院卷一

      第399至403頁），惟依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所提事

      證，無足證明被上訴人公司有何違反系爭經銷合約、競業

      禁止義務或公平法之情事，上訴人無非希冀藉由上開證據

      調查獲得新事實或新證據，核屬摸索證明；又依上訴人所

      述，被上訴人有前開違約或違反公平法之情，則被上訴人

      公司對上訴人客戶所發關於兩造產品之函文，自非為上訴

      人利益而作之文書，自無調查必要。

　三、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

      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

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公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立秋            

訴訟代理人    呂紹凡律師

              劉青青律師（兼上二人之送達代收人） 

被 上訴 人    采京貿易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郭仁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哲倫律師（兼上二人及次二人之送達代收人) 

              蔡昀廷律師  

              李瑞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公平交易法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本院112年度民專訴字第4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人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及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8月30日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本院，依修正施行後之第75條第1項規定，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下稱智審法）。

二、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為「⒈原判決廢棄。」「⒊被上訴人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上訴人『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及『克菌寧殺菌液2%』產品外觀於殺菌液、消毒液等外用液劑商品之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嗣減縮為「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部分廢棄。」「⒊被上訴人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上訴人『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及『克菌寧殺菌液2%』產品外觀於殺菌液、消毒液等外用液劑商品之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經被上訴人同意（本院卷二第465、500頁），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本文規定，應予准許。

三、本件爭點如附表一所示，關於本件請求權基礎，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6款規定，追加第貳、二、(一)關於兩造所簽訂之經銷合約書（下稱系爭經銷合約，甲證4）第3條第2項、第4條第3、4項、第6條第5、6-1項約定部分、(二)、(三)項爭點（本院卷一第388至391頁，本院卷二第262、299至354頁），被上訴人則不同意（本院卷二第296至297頁）。惟上訴人於原審已提出系爭經銷合約，並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2條、第25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及系爭經銷合約第4條第1項，嗣提起上訴後未久即追加上開請求權基礎，核屬對於在原審所提出之攻擊方法為補充，且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6款所定情形，故本院於114年6月30日通知准許追加之（本院卷二第383頁）。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遲至114年10月28日始稱「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之藥證所有人係牛耳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牛耳公司），已逾時而失權云云。雖兩造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協議之不爭執事項為：「上訴人取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就克菌寧殺菌液2%及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產品（下稱系爭產品）核發之藥品許可證。」（原審卷三第329頁，本院卷二第261頁），然被上訴人於原審已提出乙證17之藥品許可證（原審卷二第219至220頁），被上訴人於114年10月28日具狀陳明上情，核係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防方法為補充，況上訴人亦自陳：其與牛耳公司為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此係基於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之規定，克菌寧系列產品確為上訴人之產品無誤等語（本院卷四第204頁），故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貳、上訴人之主張：

一、上訴人之「紅蓋款」（克菌寧殺菌液2%）及「藍蓋款」（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產品（即系爭產品，如附圖1A、2A所示）為專供手術前手部消毒、病房手部消毒和病人皮膚消毒之醫療外用殺菌消毒液，均經衛福部核發藥品許可證。就系爭產品之外觀整體觀察，予消費者寓目印象，為一紅色（或藍色）瓶蓋，瓶身為白色基底，瓶身上緣有一條與瓶蓋顏色相同（紅色或藍色）之細橫條，其視覺重點為「白色瓶身搭配『紅/藍色瓶蓋及同色細橫條』」之整體外觀設計，為系爭產品之表徵，得以表彰商品來源。

二、被上訴人公司原為上訴人系爭產品長年合作之經銷商，負責為上訴人推廣及行銷系爭產品於各醫療院所機構，雙方自103年6月1日即簽訂系爭經銷合約（甲證4），並以更新附約方式持續合作至今；基於系爭經銷合約之目的及契約之本質，被上訴人公司負有「忠誠義務（或稱忠實義務）」及其具體化之「競業禁止義務」，此乃確保或輔助給付利益實現所不可或缺之「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系爭經銷合約第3條第2、3項、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6-1、8項及第8條等，均為忠誠義務之具體約定，已能支持被上訴人公司負有忠誠義務及其具體化之競業禁止義務、不得從事與上訴人利益相衝突之行為。

三、被上訴人公司竟於經銷關係存續期間，私下委託為上訴人製瓶之廠商近代公司生產競品（系爭瓶器，如附圖1B、2B所示），自行銷售與系爭產品具有替代關係之競爭產品「克立勁殺菌液2%」及「保立勁殺菌水溶液2%」（系爭瓶器產品），其外觀、包裝、標籤與商品名稱，高度近似於系爭產品，使市場上之相關業者或消費者產生一定聯想，誤認二者是新舊包裝、系列商品、正副牌或存有授權關係，違反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且被上訴人公司若要推出競品，在瓶器及商品名稱有不同選擇之可能，被上訴人公司顯係搭經銷契約之便，逕利用上訴人之商譽及努力而屬同法第25條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高度抄襲行為。

四、被上訴人公司所銷售競品之交易對象，涵蓋上訴人之客戶，亦即系爭經銷合約約定之推廣區域，被上訴人公司復利用擔任經銷商職務之便，私下發函給上訴人客戶，推銷競品「克立勁」，並於函中標榜與系爭產品「成分及功能相同」，更檢附報價單（低於上訴人當時價格）及其業務代表聯絡資訊，企圖轉經銷給自己（包含負責人同一之關係企業）。上述行為，均明顯與委託人即上訴人利益衝突，嚴重違反受任人之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更違反民法第567條第1項據實報告及妥為媒介義務，及第571條忠實義務，且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侵權行為。　　

五、基於上述，上訴人爰依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第25條、第30條、第31條，系爭經銷合約第3條第2項、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6-2項、第8條規定，以及民法第535條、第544條、第567條第1項、第571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選擇合併），並依公平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系爭產品外觀於殺菌液、消毒液等外用液劑商品之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參、被上訴人之抗辯：　　　　

一、被上訴人無違反公平法第22條規定：

　　上訴人於另案111年度行商訴字第83號行政訴訟自承系爭產品具有識別性者僅有瓶頸內凹處等語，其於本件訴訟竟稱系爭細橫條設計為系爭產品表徵云云，其主張反覆。系爭產品與被上訴人之系爭瓶器產品，醫護人員或一般民眾之購買決定，係依醫師或藥師依症狀評估及指示為之，不會僅憑系爭產品之系爭細橫條設計辨識產品來源，上訴人就其主張表徵具識別性，未盡舉證責任。系爭產品與系爭瓶器產品實際交易均係基於醫師、藥師之評估及指示為之，不因產品外觀而有售後混淆。

二、被上訴人未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

　　系爭產品採用市場習用包裝，相關消費者不會因使用此種市場習用包裝外觀被誤導或產生混淆誤認，被上訴人並無所謂榨取上訴人之努力成果可言，又被上訴人系爭瓶器產品已清楚標示其產品名稱、製造商等資訊，被上訴人當無所謂欺瞞、隱匿重要資訊可言；消費者無從依據藥品外觀作成交易決定，無從因該等外觀致生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結果。

三、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經銷合約，亦無債務不履行情事：

  ㈠系爭經銷合約通篇未約定被上訴人於經銷關係存續期間不得販售系爭產品之同類商品，並考量兩造均為具備市場經驗與議價能力之專業商業主體，且民法委任契約、居間契約相關規定通篇無規範競業禁止之義務，被上訴人當無競業禁止義務，本得生產製造同類商品，於合約期間產銷同類商品，系爭經銷合約之經濟價值顯然並非透過競業禁止為實現；況被上訴人並未於經銷關係存續期間販賣系爭瓶器產品，被上訴人無違約可言。　　　

　㈡上訴人未具體指明其所稱之機密資訊為何，且被上訴人系爭瓶器產品銷售之對象，均係被上訴人自行耕耘，上訴人所稱相關機密資訊根本不存在，被上訴人更無利用所謂上訴人資訊之情事，不能逕以競業之結果，推認有資訊之利用。

　㈢系爭經銷合約存續期間，被上訴人並無任何針對系爭產品之訂約事項或締約機會未報告上訴人，亦無任何上訴人所指稱「利於各醫院之行為」或「由各醫院收受利益者」之行為，是被上訴人並未違反系爭經銷合約或民法委任、居間等契約上義務。

四、被上訴人未違反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侵權行為等相關規定：

　　上訴人所訴表徵根本不存在，被上訴人無違反公平法第22條或第25條規定，則被上訴人當無從構成侵權行為。再者，被上訴人並無攀附上訴人任何努力成果，亦未違反系爭經銷合約或民法委任、居間等契約上義務，自無背於善良風俗加損害於他人等可言。　　　　

肆、兩造之聲明：

一、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如下：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部分廢棄。

　㈡被上訴人公司、郭仁彰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被上訴人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上訴人「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及「克菌寧殺菌液2%」產品外觀於殺菌液、消毒液等外用液劑商品之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㈣第㈡項聲明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

　㈠上訴人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被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伍、兩造之不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二第261至262頁，本院卷四第85、204頁）：

一、上訴人所產製之系爭產品，其中「克菌寧殺菌液2%」由上訴人取得衛署藥製字第052435號藥品許可證（甲證3），「克菌寧殺菌水溶液2%」由牛耳公司取得衛署藥製字第054991號藥品許可證（乙證17）。

二、被上訴人為上訴人系爭產品經銷商，雙方於103年6月1日簽訂「經銷合約書」（甲證4），上訴人於112年5月4日發函被上訴人，表示終止經銷合約 。

三、被上訴人委託訴外人近代公司生產製造系爭瓶器，並由邁斯貿易有限公司、全盛醫療儀器有限公司分別取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許可（乙證18之衛部藥製字第061030號「克立勁-（可羅希定）殺菌液2％」藥品許可證，乙證19之衛部藥製字第061023號「保立勁-（可羅希定）殺菌液2％」藥品許可證），由被上訴人自行銷售。

四、系爭產品與系爭瓶器產品，均為「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陸、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爭點如附表一所示，茲依序就系爭經銷合約及公平法論述如下：

(壹)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於經銷關係存續期間，委託為上訴人製瓶之廠商近代公司生產競爭產品，自行銷售、推廣競爭產品，復未經上訴人同意，對上訴人客戶發函推銷競爭產品部分：

　一、被上訴人公司並無違反系爭經銷合約之忠誠義務及競業禁止等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系爭經銷合約第3條第2項、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6-1項、第8條約定之情事：

　　㈠按契約乃當事人間本其自主之意思、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成立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契約內容對契約當事人自具有拘束效力，於不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情形下，法院亦應以契約內容之具體約定作為裁判之依據，故契約，不僅在當事人之紛爭作為行為規範，在訴訟中亦係法院之裁判規範。倘契約真意發生疑義，法院應為闡明性之解釋（單純性解釋），亦即運用文義（以契約文義為基準）、體系（通觀契約全文）、歷史（斟酌立約當時情形及其他一切資料）、目的（契約精神及經濟目的）等解釋方法，參酌交易習慣並衡量誠信原則，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合兩造間權利義務之公平正義，供作判斷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依據。又除非窮盡上開解釋途徑，無從為闡明性解釋，而確認當事人於訂約時，關於某事項依契約計畫顯然應予訂定而疏漏未訂定，致無法完滿達成契約目的，出現契約漏洞之情形，法院方可進行契約漏洞之填補，以示尊重當事人自主決定契約內容之權利，避免任意侵入當事人私法自治領域，創造當事人原有意思以外之條款（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83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707號、114年度台上字第72、178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於103年6月1日簽訂系爭經銷合約（甲證4），並以更新附約之方式持續合作（甲證5至7)，被上訴人公司為上訴人系爭產品經銷商，關於雙方就各產品之負責範圍，甲證4約定為「上訴人負責參與機關、醫院之交貨、開立發票、請款及收款，被上訴人公司則負責向機關、醫院為產品之推廣、進藥、客戶維護暨投標、訂約」（原審卷一第97頁），甲證5至7約定為「上訴人負責參與機關、醫院之投標、訂約、交貨、開立發票、請款及收款，被上訴人公司則負責向機關、醫院為產品之推廣、進藥、客戶維護」（原審卷一第101、105、107頁）。因此，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公司於合約期間推廣、促銷、宣傳、銷售系爭產品、以及客戶維護，被上訴人公司因此取得「居間報酬（佣金）」（系爭經銷合約第5條、甲證5第4條、甲證6第4條、甲證7第4條）。

　　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違反下列系爭經銷合約約定：

　　　⒈第3條第2項：「甲方於本合約期間授權乙方就甲方之商標或提供之資料，未經甲方同意不得擅自使用，且應經甲方同意後始得在本約所載之合約範圍內使用」。

　　　⒉第4條第1、3、4項：「乙方明白並保證於推廣、促銷、宣傳及為本合約約定事務之履行時，皆應符合各相關法令規定，且：㈠不得有任何危害或影響、侵害甲方之負責人、員工、代理人及產品之聲譽、形象、營業、權益等之不當行為或不法行為。㈢不得以前述商標以外之名稱、商標或標示等為本約約定或不利甲方之事務。㈣應接受甲方之指揮監督、安排或指示，並符合本約推廣對象之規範，不得以任何不法或不正方法履約……。」

　　　⒊第6條「特殊約定事項」第5、6-1項：「㈤乙方於履行本約時，如知悉有任何不利甲方之虞之情事，應即時告知甲方。㈥乙方保證其以口頭、書面、電子郵件等方式提供或出具之客戶資料、簽發之訂單〈包括乙方自行簽署之訂單〉等，無任何隱匿、遺漏、虛偽不實之情事……。」

　　　⒋第8條「保密義務」：「乙方因本約所知或可得而知包括但不限於甲方之各項營運策略、財務資訊、產品成本與價格、研發或生產技術、產品成份、往來客戶對象及交易內容、與廠商簽訂之合約內容等口頭、書面或電磁紀錄等，除已為公眾所週知者外，自本約生效後即不得洩露、提供、移轉、銷售予第三人或自為本合約目的外之使用。」　

　  ㈣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具體違約情事為：被上訴人擅自使用上訴人所提供之「上訴人客戶名單、客戶代號、對各客戶之履約期間（即產品供應期間）」、「經銷價（經銷商底價）」以及「上訴人對各醫院之專屬售價」，違反系爭經銷合約第3條第2項約定；被上訴人於受託推廣系爭產品之同時，私下委託為上訴人製瓶之工廠近代公司，生產製造競爭產品（即系爭瓶器產品），利用擔任經銷商職務之便，對上訴人客戶發函推銷該等競爭產品（甲證10），違反系爭經銷合約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項、第6-1項、第8條約定，另被上訴人於系爭經銷合約終止（112年5月4日前）負有競業禁止義務云云。

　　㈤被上訴人並無違反系爭經銷合約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項、第6-1項、第8條約定：

　　　⒈被上訴人公司固有委託近代公司製作系爭瓶器，然通觀系爭經銷合約之全文，並無任何隻字片語提及被上訴人公司有何上訴人所稱競業禁止之約款，亦即並無任何約定限制被上訴人公司僅得經銷、推廣或銷售上訴人之系爭產品，亦未禁止被上訴人公司經銷、推廣或銷售其他產品。上訴人亦自承：授權被上訴人公司區域內，上訴人不能再授權他人經銷，但契約並無明文；上訴人不得自行銷售予契約附件之對象，但契約亦無明文依據；被上訴人可為他人經銷其他產品等語（本院卷四第169至170頁），故系爭瓶器之製造，未在上訴人所謂系爭經銷合約之競業禁止範圍。此外，上訴人委託萬國法律事務所於112年4月26日發函予被上訴人公司，主張被上訴人公司生產製造侵害上訴人所享有之3件專利，要求被上訴人提出解決方案（甲證23），並於同年5月4日發函被上訴人，表示終止經銷合約（第伍、二項之不爭執事項），被上訴人公司則於同年6月16日委託理律法律事務所函覆（乙證20），述及：「……本公司認為與寶齡公司間之經銷合約應係在112年3月6日終止，蓋寶齡公司於112年3月2日要求本公司應於同年3月6日四點前於調整後之年度合約用印並回傳電子檔，由該年度合約内容可知，該合約為經銷相關權利義務等約定，因此，應有以該合約終止雙方於103年6月1日簽署之經銷合約之意，且在112年3月6日後，寶齡公司便要求本公司進行轉經銷事宜，本公司亦全力配合之。據此，本公司認為雙方於103年6月1日簽署之經銷合約應係於112年3月6日終止。然本公司亦不反對寶齡公司以112年5月4日作為終止合約的日期……」等語（原審卷二第226至227頁），可知上訴人於112年3月6日後，即要求被上訴人公司進行轉經銷事宜，雙方同意系爭經銷合約於同年5月4日終止。

　　　⒉被上訴人公司於112年4月14日以電子郵件向上訴人說明各醫院之轉經銷事宜（乙證15），其中記載「光田體系」及「草屯佑民」等醫院已收到寶齡（即上訴人）報價資料（原審卷二第113頁），非如上訴人所稱其未自行銷售系爭產品等語（本院卷四第169頁），且乙證15通篇均在說明「克菌寧藥水」（系爭產品）經銷轉換時間及預定作業完成期間，是被上訴人辯稱兩造早於同年3、4月間即擬終止經銷關係，為因應雙方系爭經銷合約終止，上訴人自己亦於系爭經銷合約存續期間向醫院提供報價，被上訴人公司遂於同年4月14日以電子郵件向上訴人詳細說明各醫院之轉經銷事宜（參乙證15）等語，堪以採信。此外，上訴人亦於同年4月21日函知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於同年5月1日起，系爭產品改由上訴人負責投標、報價、議價、訂單作業、開立發票、發貨、退貨等銷售事宜（乙證51），核與被上訴人前述轉經銷之情節相符。

　　　⒊上訴人又主張被上訴人於系爭經銷合約存續期間，對上訴人之客戶發函推銷該等競爭產品（甲證10），即屬違約云云，惟承前所述，於112年3、4月間雙方即擬終止經銷關係、已在處理轉換經銷權相關事宜，被上訴人公司於同年4月17日致函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之「克菌寧殺菌液2%」產品經銷轉換通知函（甲證10），其中說明欄記載：「……2.本公司將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終止與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經銷合約。3.本公司將繼續提供相同成分及功能之產品，其資訊如下表，並交由【全盛醫療儀器有限公司】銷售服務：……4.檢附相同產品之報價單、許可證、授權書。5.造成貴院不便，敬請見諒。本公司將秉持一貫專業服務，並懇請繼續給予支持與愛護。」（原審卷一第129頁），誠屬被上訴人公司於轉經銷期間、系爭經銷合約終止之際之合理過渡安排，即使被上訴人公司通知各院所之同時，使用上訴人所提供之「上訴人客戶名單、客戶代號、對各客戶之履約期間（即產品供應期間）」、「經銷價（經銷商底價）」以及「上訴人對各醫院之專屬售價」等資訊，然此係因應轉經銷期間、系爭經銷合約即將終止所為之合理過渡安排，核屬系爭經銷合約之合約範圍內使用，亦為合於合約目的之使用，並未違反第3條第2項或第8條約定。又被上訴人公司向各院所提及「於112年6月30日系爭經銷合約終止後」將提供同為「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之系爭瓶器產品之名稱及報價等資料，並非於系爭經銷合約存續期間逕自推廣銷售系爭瓶器產品，即非第4條第1項之影響上訴人之產品或營業、權益之不當行為、或第4條第3項之以商標以外之名稱、商標或標示等為不利上訴人之事務、或第4條第4項之不正方法履約行為、第6條第5項之不利上訴人之虞之情事、或第6條第6-1項之對客戶資料有隱匿及虛偽不實之情事。

　　㈥本件並無契約漏洞：　

　　　⒈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雙方皆為專業之企業經營者，具備豐富之市場經驗、專業資源、自決與議約能力，對於契約內容之形成、理解與風險評估，應負較高程度之自我責任，雙方立基於對等之基礎所簽署之系爭經銷合約，除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外，理應高度尊重，雙方均應受其拘束，以維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精神、市場自由競爭及風險自負原則。上訴人所述之競業禁止義務，係指被上訴人公司於契約存續期間（112年5月4日終止前），不得銷售、推廣競爭產品（即系爭瓶器產品）云云。固然通常競業禁止條款之目的在於保障一造之商業機密、正當營業利益或維持其競爭優勢，要求對造於一定期間、區域內，不得從事與其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或行為，避免對造藉由其在契約存續期間所獲知之技術、商業資訊或客戶資料等，轉而從事損及一造利益之業務或行為。然此一限制性義務，課予對造重大經濟負擔，將影響其工作自由、營業自由或行為自由（即在不違背法律、公共秩序及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依其自由意志決定如何作為或不作為），準此，主張競業禁止者應舉證證明雙方有競業禁止之約定及其具體內容，且其限制之時間、地區、範圍及方式，在社會一般觀念及商業習慣上，可認為合理適當，且不危及受限制之對造的經濟、生存能力、或行為自由。為審酌競業禁止條款之合法性及正當性，該約定宜由雙方明示為之，如以默示同意或其他契約理論、原理原則推導者，則需有更充分的舉證及說理。

　　　⒉通觀系爭經銷合約之全文，系爭經銷合約既未限定被上訴人公司僅能經銷系爭產品，亦未禁止被上訴人公司推廣、銷售其他產品，已於前述，故本件難認雙方已就契約文字所無之競業禁止義務達成合意。

　　　⒊上訴人雖主張：自系爭經銷合約第4條第1項約定可推論競業禁止條款，並未限制被上訴人公司為他人經銷其他產品，但就系爭產品應受系爭經銷合約第4條第1項拘束，因會危害上訴人產品之銷售，被上訴人公司亦因此減少佣金，違反契約目的；第6條第5項亦約定如有不利情事應告知上訴人等語（本院卷四第169、170頁），並以第3條第2、3項、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8項、第8條約定，主張基於信賴關係而建立之繼續性契約及經銷契約，縱使未明文，經銷商（被上訴人公司）亦負有「忠誠義務」及其具體化之「競業禁止義務」，此義務乃經銷契約之本質上既有，本無待法律之明文或契約特別約定之「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否則即難以達成契約目的及經濟效果云云，且援引李素華教授專家意見書（甲證58）及其證述（甲證66）為證。

　　　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間就系爭產品成立經銷法律關係，雙方權利義務悉依系爭經銷合約而定，綜觀系爭經銷合約之全文，其契約精神及經濟目的，乃雙方藉由經銷之合作模式，上訴人之系爭產品經由被上訴人公司之推廣、促成其銷售而獲得利益，被上訴人公司則負責推廣、促銷、宣傳、銷售系爭產品、以及客戶維護，並未限定被上訴人公司僅能為上訴人經銷系爭產品，且被上訴人公司因其經銷行為而取得「居間報酬（佣金）」，其金額係按上訴人出貨予醫院之售價（如有管理費另予扣除）與經銷價之差額計算，並依附約第6條第1項所示，被上訴人公司就其負責區域院所預定有銷售時間及數量，如未能達成預期時間及數量，將依檢討內容調整期負責之範圍或逕予終止合約。可知雙方已就各自權利義務及風險分配明顯劃分，上訴人得自行銷售系爭產品，而被上訴人公司亦得推廣、銷售其他產品。且依系爭經銷合約第5條第3項約定，上訴人除給付被上訴人公司佣金外，無給付或負擔其餘費用之義務（原審卷第93頁），亦即並無何因限制被上訴人公司之經銷標的所生營業自由之限制而有代償措施，而雙方所約定上訴人應給付之「居間報酬（佣金）」，乃被上訴人公司履行經銷義務之對價，難認包含代償性質之給付，故本件並無雙方漏未約定競業禁止而有契約漏洞之情形。此外，系爭經銷合約既有諸多條款規範被上訴人公司之義務，自應依此界定被上訴人公司之行為規範及本院之裁判規範，分就各約款審究判斷被上訴人公司有無違反該約款之情事，而非以契約之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甚而抽象之忠誠、忠實義務而填補上訴人所謂之契約漏洞。故李素華教授前揭意見（甲證58、66），並無可採。

　　㈦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違反系爭經銷合約之忠誠義務及競業禁止等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系爭經銷合約第3條第2項、第4條第1、3、4項、第6條第5、6-1項、第8條約定云云，並非可採。因此，上訴人依系爭經銷合約第6條第6-2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損害賠償100萬元，即屬無據。

　二、被上訴人公司並未違反民法第535條受任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第567條第1項據實報告及妥為媒介義務、第571條忠實義務，亦非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行為：　

　　㈠民法第535條規定：「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第567條第1項規定：「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第571條規定：「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第184條第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㈡系爭經銷合約為混合契約，固應視當事人之具體主張妥適援引民法各類契約之規定定其權利義務關係。然如前所述，通觀系爭經銷合約之全文，並無競業禁止之約款，即無任何約定限制被上訴人公司僅得經銷、推廣或銷售上訴人之系爭產品，亦未禁止被上訴人公司經銷、推廣或銷售其他產品，被上訴人公司委託近代公司製作系爭瓶器，非在系爭經銷合約禁止範圍，而雙方於同年3、4月間已擬終止經銷關係，上訴人於112年3月6日後，即要求被上訴人公司進行轉經銷事宜，被上訴人公司於同年4月14日以乙證15電子郵件向上訴人說明各醫院之轉經銷事宜（乙證15），並於同年4月17日致函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通知「克菌寧殺菌液2%」產品經銷轉換一事，告知其與上訴人之經銷合約將於同年6月30日終止，將提供系爭瓶器產品（甲證10），核屬被上訴人公司於轉經銷期間、系爭經銷合約終止之際之合理過渡安排，難認被上訴人公司有何民法第535條受任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第567條第1項據實報告及妥為媒介義務、第571條忠實義務，亦非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行為。因此，上訴人依同法第544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損害賠償100萬元，即屬無據。

(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違反公平法部分：

　一、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爭瓶器，並未違反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規定：

　　㈠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下列行為：一、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立法意旨係禁止事業以他人商品主體而有產生混淆之行為，亦即不得為仿冒他人商品表徵之行為。所稱「表徵」，係指某項具識別力或次要意義之特徵，得以表彰商品來源，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用以區別不同之商品；上述所稱識別力係指某項特徵特別顯著，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見該特徵即知該商品為某特定事業所產製；所稱次要意義係指某項原本不具識別力之特徵，因長期繼續使用，使消費者認知並將之與商品來源產生聯想，因而產生具區別商品來源之另一意義（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6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16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商品表徵是否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可參酌使用該表徵之商品、服務或營業，在市場上之行銷時間、廣告量、銷售量、占有率、商標或公司名稱之註冊或登記時間、識別性、價值、媒體報導量、消費大眾之印象等有關事項，並參酌市場調查資料，以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前以系爭產品申請立體商標，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認其申請有商標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僅由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不得註冊商標規定而核駁其聲請，上訴人

　　　不服，提起訴願，復遭經濟部為訴願駁回之決定，上訴人即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以111年度行商訴字第83號商標註冊事件受理在案。上訴人於該行政訴訟審理時主張：相較於傳統習見之醫藥類瓶罐，其申請商標最顯著之差異在於瓶頸內凹等語。嗣本院前開判決認定上訴人申請商標其瓶頸部分相較於習見醫藥瓶罐之瓶頸固然較高，然並未逸脫習見醫藥罐其瓶頸部分相較於瓶蓋及瓶身內縮（凹）之設計意匠，除去文字、圖案或色彩，相關消費者尚難僅憑窄高頸之設計判斷其產製者之來源，難認原申請商標具有先天識別性；上訴人雖又主張其商標亦具後天識別性，惟本院前開判決認為該商標於實際使用時並非單純以瓶身設計作為識別依據，仍以貼附藥品名稱標籤等方式作為行銷使用，自難以證明該商標（即瓶身設計）已取得後天識別性，而駁回上訴人之起訴（乙證25）。

　　㈢上訴人於本件訴訟未強調前述內凹之設計，而以系爭產品之外觀（如附圖1A、2A所示），整體觀察給予消費者之寓目印象，為其具有一紅色（或藍色）瓶蓋，瓶身為白色基底，瓶身上緣有一條與瓶蓋顏色相同（紅色或藍色）之細橫條，足認系爭產品外觀之視覺重點為「白色瓶身搭配『紅/藍色瓶蓋及同色細橫條』」之整體外觀設計，此組合創造出一個視覺意象（visual image），並可藉由此組合來表彰商品或服務之來源，為系爭產品之表徵（下稱系爭表徵）云云。

　　㈣上訴人所稱之系爭表徵（如附圖1A、2A所示），以白色瓶身搭配細橫條與瓶蓋顏色作為相關消費者識別系爭產品為醫藥品瓶罐來源云云。然系爭產品與傳統習見之醫療藥品外包裝並無明顯差異，此有被上訴人所提相關殺菌液、消毒液、水溶液等產品比較照片可按（乙證8至13，本院卷四第224頁），而屬醫藥產業通用形式之產品包裝設計。至上訴人主張前開被上訴人所舉產品與系爭產品不具競爭關係云云，惟公平法第22條禁止仿冒他人商品表徵，重在表徵及識別性之判斷，以確保相關消費者得藉由商品表徵以認知、辨識該商品之來源，而非界定事業市場力量及相關市場，故第22條除規範「同一商品」之相同或近似之使用外，亦涵蓋「類似商品」，不限於適應症及主成分完全相同之商品，故殺菌液、消毒液、水溶液等產品之外觀自可作為本件判斷比對之對象。又上訴人之系爭產品及被上訴人之系爭瓶器產品皆為「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第伍、四項之不爭執事項），相關消費者為醫療專業人員及一般民眾，其等購買決定仍以醫師、藥師或藥劑生評估及指示為憑，其考量因素主要為病患病症、藥品療效、用途、名稱、內容物等，並非依憑醫藥瓶罐外包裝及瓶身與瓶蓋搭配條紋、顏色之外觀作為選用條件，此由上訴人提出醫院採購量及醫師推薦文等證據可參（甲證26至37)。醫師、藥師或藥劑生具有醫療相關專業，對於醫藥品有高注意程度，故其指示或使用醫藥品時必須經過仔細查對，進藥程序嚴謹，絕無可能僅憑系爭產品「白色瓶身搭配『紅/藍色瓶蓋及同色細橫條』」之系爭表徵以辨識產品之來源。而一般民眾購買消毒液、殺菌液時，主要係參考藥品名稱、成分、適應症及藥廠等標識、或醫師處方或藥師說明等資訊，甚少僅憑瓶身或外觀設計之差異而逕行選購者。因此，系爭表徵欠缺識別力。

　　㈤上訴人主張系爭表徵之視覺重點為其整體外觀設計，具有識別商品來源之重要意義，且該表徴經上訴人長達10年時間推廣並行銷相關領域，在相關消費者中具有極高知名度、市占率達九成以上及111年度銷售量突破九千萬元、連續4年銷售瓶數突破百萬瓶等語，並提出各醫療院所發票證明、網路新聞（甲證13、14、26）、展覽照片（甲證11至11.9）、系爭產品網頁照片與醫師推薦網頁（甲證27至31)、系爭產品討論論文（甲證32至36）為證。然上開證據僅證明系爭產品在各醫療院所之購買情況，銷路良好，獲得醫界口碑，未能證明系爭產品中系爭表徵因長期推廣，有使消費者認知而將之與系爭產品產生聯想，故系爭產品欠缺構成表徵之次要意義要件。

　　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之系爭瓶器與系爭產品包裝標籤高度近似，瓶蓋外型及顏色與系爭產品幾近相同，使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干擾醫療藥品產業交易秩序，事實上訴外人易陽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易陽公司）介紹被上訴人公司克立勁產品之網頁，發生誤認出自於上訴人「克菌寧」而有混淆誤認之情（甲證55），並提出兩產品外包裝標籤、比對影本、混淆誤認證明影本等件為證（甲證18至21、55）。然醫藥品標示有名稱、成分、適應症等資訊，相關消費者不因產品外觀而為交易決定，已如前述，是醫療藥品外包裝差異應非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考量因素。上訴人提出之甲證21係中山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藥品查詢系統，主張輸入系爭產品名稱「克菌寧」結果跑出被上訴人公司之「克立勁」等情，然該系統其他應注意事項欄位顯示「112/05換廠．成份劑量相同」，足見該醫院已知「克菌寧」與「克立勁」兩者為不同產品，尚難認系爭瓶器有使人混淆誤認之虞。又上訴人所提甲證55，係藥品經銷商易陽公司介紹被上訴人公司「克立勁殺菌液」產品網頁資料，卻加上「#寶齡富錦#克菌寧」、「克菌寧」之標籤，固屬標籤錯置，然此乃該公司網頁編排人員之失誤，持此難認系爭產品之相關消費者即有混淆誤認之情。

　　㈦上訴人另提出甲證62之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之市場調查報告書（甲證61為節本，下稱甲證62市調報告），此為上訴人單方私自委託該研究院所製作，但未備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原卷及統計之誤差或信賴水準、因果關係相關說明。又甲證62市調報告以「醫藥相關之人員」為其調查母體（甲證62第9頁），並未包含一般民眾，其選樣之調查份數有497份，其中有效份數為483份（甲證62第16頁），數量非多，能否客觀呈現真正市場與消費者之消費與評價態樣，尚待存疑。另該報告所採調查方式為「先出示其中之一的標的內容予受訪者，經普通觀察後收起，間隔一小段時間，再出示另一對應標的內容予受訪者」（第8頁），未載明「間隔一小段時間」之具體時間，難認符合「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另甲證62市調報告之調查地區侷限在○○縣市○○○區域（第15、40頁），且北部地區之執行問卷、有效問卷份數遠高於中部地區及南部地區（第16、41頁），是以其調查明顯偏重於北部地區。此外，甲證62市調報告第10頁另記載：「極少數問卷，配合其他案件，而不在前述抽樣條件下執行」等語，卻未說明如何執行該等抽樣？條件、確切數量為何？因此，甲證62市調報告之調查結果無足作為系爭產品或系爭瓶器產品相關消費者之意見，無法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

　　㈧依上事證，因系爭產品之外觀為藥劑瓶外觀形狀（含顏色配色）常見造型，而上訴人所提出之證據無法證明相關消費者已將系爭產品外觀作為來源的識別依據，即系爭產品欠缺識別力及次要意義，上訴人未能證明系爭產品具有公平法保護之著名表徵要件，自不應容許由上訴人獨占屬醫藥產業通用形式之產品包裝設計。

　　㈨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爭瓶器，係以著名之他人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違反公平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云云，並非可採。

　二、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爭瓶器，並未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

    ㈠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係不正競爭（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行為是否構成不正競爭，可從行為人與交易相對人之交易行為，及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到侵害，加以判斷。事業如以高度抄襲他人知名商品之外觀或表徵，積極攀附他人知名廣告或商譽等方法，榨取其努力成果，或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足以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依整體交易秩序綜合考量，認已造成民事法律關係中兩造當事人間，利益分配或危險負擔極度不平衡之情形時，固可認為與上開條文規定合致。惟倘事業之行為並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或對市場上之效能競爭無妨害，或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則無該法條之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本條所稱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6點第1項及第7點第1項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高度抄襲系爭產品表徵作為其產品，並惡意削價競爭，使上訴人銷售瓶數驟降，銷售額下滑，被上訴人公司行為具商業倫理非難性，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云云，並提出銷售瓶數統計表影本、銷售金額統計資料、調降系爭產品價格發票證明（甲證40至42）。

　　㈢然系爭經銷合約既未限定被上訴人公司僅能經銷系爭產品，亦未禁止被上訴人公司推廣、銷售其他產品，被上訴人公司依系爭經銷合約，並未負有上訴人所稱之競業禁止義務，則被上訴人公司產銷同類產品實屬市場本質及常態，乃正當行為，且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雙方於112年3、4月間已擬終止經銷關係，上訴人於同年3月6日後，即要求被上訴人公司進行轉經銷事宜，上訴人亦於系爭經銷合約期間向醫院提供報價（乙證15），被上訴人公司為配合而於同年4月17日致函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甲證10），核屬被上訴人公司於轉經銷期間、系爭經銷合約終止之際之合理過渡安排；上訴人之系爭表徵（如附圖1A、2A所示），不具備識別力，亦欠缺次要意義，非公平法所保護之表徴，均如前述。而系爭產品係用於醫療外科用殺菌液，由醫護人員依病症需要給予病患使用，與系爭產品包裝設計無涉；被上訴人公司系爭瓶器之包裝設計（如附圖1B、2B所示）縱與系爭產品近似，然二者產品均有採用市場習用之設計，具有醫藥專業之相關消費者不會以外觀近似而被誤導或產生混淆誤認，尚不足認被上訴人公司系爭瓶器係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行為。又被上訴人公司既依市場習用方式包裝設計系爭瓶器，亦不足認被上訴人公司係榨取上訴人包裝設計之成果。再者，醫藥產品之採購需經過正式程序辦理，難逕認個別行為有市場機會之侵奪可言，而經銷商利用自己的營運經驗與商業網絡，亦不足推論有榨取他人之努力成果。

　　㈣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公司之系爭瓶器抄襲致系爭產品銷量下跌云云，惟上訴人銷量萎縮是否因系爭瓶器產品所致，兩者有無因果關係，上訴人未提出證據證明；而市場上殺菌液產品之外包裝設計相差無幾，相關醫療人員不會僅依藥盒外觀而作交易決定，已於前述，上訴人亦未就被上訴人公司行為如何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受害人數多寡、造成損害之數量及程度等予以舉證，難認被上訴人公司因此有產生足以影響控制殺菌液醫藥市場交易秩序。

　　㈤綜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爭瓶器，榨取上訴人努力成果，攀附上訴人商譽及高度抄襲，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云云，並非可採。

　三、基上，被上訴人公司自行製造銷售系爭瓶器，並未違反公平法第22條及第25條規定，亦非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行為。因此，上訴人依同法第2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公司排除及防止侵害，依同法第30條、第31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損害賠償100萬元，即屬無據。

(叁)結論：

　一、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上訴人追加第貳、二、(一)關於系爭經銷合約第3條第2項、第4條第3、4項、第6條第5、6-1項約定部分、(二)、(三)項爭點之部分，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上訴人聲請證人張笙煒（即上訴人資深業務經理）到庭證明被上訴人整體行為屬惡意競爭、系爭經銷合約之目的與真意表示、客戶名單之開發及交付、產業運作與商業慣例、以及本案所涉交易秩序已有受影響之可能性（本院卷一第396至399頁），姑不論張笙煒為上訴人資深業務經理之角色，然觀其待證事實，部分涉及法律上判斷，部分則係上訴人經營策略，難認屬其親見親聞之事實，無足為本件認定事實之佐證，即無傳喚之必要。此外，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342條第1項、第343條、第344條規定，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112年1月1日至同年5月4日其對上訴人客戶（甲附表4）所發關於兩造產品之所有函文云云（本院卷一第399至403頁），惟依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所提事證，無足證明被上訴人公司有何違反系爭經銷合約、競業禁止義務或公平法之情事，上訴人無非希冀藉由上開證據調查獲得新事實或新證據，核屬摸索證明；又依上訴人所述，被上訴人有前開違約或違反公平法之情，則被上訴人公司對上訴人客戶所發關於兩造產品之函文，自非為上訴人利益而作之文書，自無調查必要。

　三、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